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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自行政院於民國 90 年 6 月 1 日以台九十衛字第 034221 號函核定「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推動原則」(附錄一)後，後續積極推動「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計畫之規劃作業，至民國 92 年 3 月 28 日正式核定。至民國 102 年 5

月 30日經行政院核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三次修訂草案，確立園

區三大發展軸心：「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

業及育成中心」，並由台大醫院興建醫學中心規模之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藉

以提昇新竹縣市周邊地區醫療品質，園區內同時整合生技產業鏈，發揮產

業聚集效益，強化生技產業競爭力。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之開發先於民國 93 年 12 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之審查(附錄二)，再於民國 94年 3月通過「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

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案」，設置面積 38.1995 公

頃之產業專用區土地，供作生物醫學相關使用；依據行政院 106年 5 月 16

日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核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訂

正)」(附錄三)，醫療專二區為發展特色醫療產業專區，引進特色醫療機構。 

園區的發展影響未來生物產業研發技術甚鉅，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

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詳附件四)所示，醫療專二區及醫療專三區現

行使用性質趨近相同，為使進駐廠商多元化並達更大土地使用效益，應就

醫療專二區、醫療專三區土地使用內容詳細評估分析，整併土地使用分區

項目，以提供完整適當的土地使用內容，供需用地單位開發運用。 

另，台大生醫分院於 108 年底開幕，為全台唯一醫療與產業共構的園

區，將研發、試製、臨床試驗、轉譯醫學及新創育成服務整合，為政府加

速推動生醫產業發展的重點園區之一。除可滿足桃竹苗地區民眾的急重症

醫療需求，更可提供新竹生物醫學園區廠商與醫療對話及合作場域，進行

轉譯醫學與臨床試驗，提升醫療技術、引導醫療服務並帶動周邊支持性產

業發展，期以此園區驅動台灣生醫產業；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的急

診需求，大幅縮短行駛距離，有效降低送醫延誤的可能，新增園區開口道

路供急診室車輛進出使用。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章第七條

第二項第三款：審議通過之整體開發計畫若有變更需要時，應依整體開發

計畫審議程序重新申辦。故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發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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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範圍與面積 

本變更位置位於新竹縣竹北市，西南距離新竹市區約 8 公里，西北距

離竹北市公所及新竹縣政府僅約 3 公里，北側 120 號縣道為目前基地對外

聯絡的主要交通幹道。周邊由西向東分別有縱貫鐵路竹北站，中山高、北

二高分在兩側，其中由北二高竹林交流道下僅需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本基

地。「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劃定為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面積

約 38.1995公頃。 

 

 

 

 

 

 

 

 

 

 

 

 

 

 

 

 

 

 

 

圖 1-1 本計畫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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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第一節  發布實施經過 

新竹地區由於學術界、產業界及其從業人員與眷屬殷切需求高水準的

醫療品質，經地方政府極力爭取，台大醫院已於民國 89 年 11 月奉行政院

衛生署核定一所 500 床綜合醫院，原擬設於台大竹北分校校區，惟僅以 8

公頃興建醫院，欲同時發展具有國際醫療事業、生醫產業研發與臨床試驗

能力的醫學中心，面積明顯不足，遂有擴大基地範圍之需求。 

適逢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所劃設之產業專用區，面積約 38公

頃，並以引進高科技、文教休憩及相關工商服務等產業為主，符合生醫產

業發展需求，台大醫院乃向行政院提出以奉核成立之醫院為核心，於該產

業專用區結合設置生物醫學園區的構想。行政院於民國 90年 2月交予經建

會統籌協調，並於民國 90年 6月 1日行政院秘書長台九十衛字第○三四二

二一號函(附錄一)核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推動原則」，並核定為國家重大

建設。其後根據行政院於民國 100年 9月 30日核定之「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計畫(第二次修訂)」規劃內容，確認計畫朝向生物醫學發展，為國內發展

生醫產業之先驅。 

台大醫院依循「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所

擬定有關產業專用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研擬整體開發計畫，先於

民國 93 年 12 月 24 日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屬綜字第 0930095192 號函

示，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附錄二)，再於民國 94年 3 月經新

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整體開發計畫後實施，後續歷經七次計畫變

更；相關都市計畫暨整體開發計畫歷程詳見下表： 

表 2-1 相關都市計畫暨整體開發計畫歷次變更一覽表 
項次 案名 核准日期 性質 

都市計畫 

1 擬定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 民國 88 年 10 月 特定區計畫 

2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0 年 1 月 通盤檢討 

3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細
部計畫 

民國 100 年 2 月 細部計畫 

4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7 年 11 月 通盤檢討 

5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 

民國 107 年 11 月 細部計畫 

整體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 

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整體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 

民國 94 年 3 月 
擬定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2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 

民國 97 年 9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3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 
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能源中心二用地為醫療
專業分區)整體開發計畫書暨細部計畫 

民國 102 年 1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4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醫療專二區及專三 D 區部分土地使用管制變更修
正)整體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 

民國 104 年 6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5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 民國 105 年 6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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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名 核准日期 性質 

學園區)(變更能源中心用地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整體
開發計畫書暨細部計畫 

畫暨細部計畫 

6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整體開發

計畫書暨細部計畫 

民國 105 年 12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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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整體開發

計畫書暨細部計畫 

民國 106 年 7 月 
變更整體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及歷次高速鐵路新竹車站

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第二節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概要(第三次通盤檢討) 

一、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特定區位於新竹縣竹北市內，以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為中心，計畫

範圍界線西與竹北斗崙都市計畫區相鄰，西至現行竹 20 號鄉道，北與

縣道 120線緊鄰，南迄頭前溪堤防。行政轄區隸屬竹北市中興里、十興

里、隘口里、東海里及東平里等，計畫面積為 309.22公頃。 

二、計畫目標年 

以民國一百一十五年為計畫目標年。 

三、計畫性質 

為配合高速鐵路之興建而擬定之車站特定區計畫。 

四、計畫人口及居住密度 

計畫人口為 45,000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363人。 

五、土地使用計畫 

(一)高鐵車站專用區 

本計畫於車站地區規劃 14.76公頃之高鐵車站專用區，區內配置

有高鐵車站、路線、道路、廣場、停車場、轉運站等項目，其中含附

屬事業用地(4.87 公頃)作為聯合開發等商業服務用途，以達到高鐵

建設之自償性目標，而其主要之服務對象係以高鐵旅客為主。營業項

目以旅運服務、辦公大樓、會議中心、購物型商業等為主，其使用項

目依「高鐵車站專用區土地使用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事項規定」辦理。 

(二)住宅區 

本次檢討除考量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權益予以變更外，其

餘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103.4917公頃，佔總面積 33.47%。 

(三)商業區 

檢討後劃設二類商業區，一為滿足高鐵旅客之服務需求及因應高

鐵設站後所可能引進三級產業之發展需求，於高鐵車站專用區周邊劃

設「商二」(主要商業區），除考量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權益予

以變更外，其餘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15.40公頃；二為服務住宅

鄰里單元內居民之商業服務需求，劃設「商一」（鄰里性商業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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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積 3.95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以上兩種商業區面積合計 19.35

公頃，占總面積 6.26%。 

(四)產業專用區 

於特定區東北側劃設一處產業專用區，面積 38.30公頃，佔總面

積 12.39%，其主要以引進高科技、文教休憩及相關工商服務等產業

為限，並應由開發單位或高鐵主管機關擬訂整體開發計畫，其公共設

施用地種類應依土地利用計畫及交通需求，予以適當配置，並由本專

用區開發者自行興建、管理、維護，並開放供公共使用。 

(五)加油站專用區 

配合特定區未來發展需求，西北側之縣道 120 號沿線，劃設一處

加油站專用區，面積為 0.11 公頃，佔總面積 0.04%。其現況已作加油

站使用。 

(六)天然氣設施專用區 

為確保新竹以北地區之正常輸供氣及維護公共安全，於公八南側

劃設一處天然氣設施專用區，面積為 0.12 公頃，佔總面積 0.04。 

(七)電信事業專用區 

因應未來開發之電信需求服務，規劃一處電信事業專用區，面積

0.39 公頃，佔總面積 0.13%。 

(八)郵政專用區 

因應未來開發之郵政需求服務，於計畫區南側商業區之西側一

帶，劃設一處郵政專用區，面積共 0.10 公頃，佔總面積 0.03%。 

(九)灌溉設施專用區 

為使特定區現有水圳之原有風貌予以保留，以維持下游地區之灌

溉需求，由而劃設灌溉設施專用區，面積為 0.67公頃，佔總面積0.22%。 

(十)客家文化保存區 

劃設一處客家文化保存區，面積為 0.82 公頃，佔總面積 0.26%，

供台灣客家文化中心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六、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學校用地 

1.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 

為提高學校用地之使用彈性，將文小用地(3 處)及文中用地(2

處)全部檢討變更為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檢討後文中小用地

兼供幼兒園使用面積為 13.06公頃，占總面積之 4.22%。 

2.文特用地 

於計畫區西北側劃設一處文特用地，面積 2.9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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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二)機關用地 

配合鄰里單元之配置供劃設機關用地四處，其主要功能係提供作

為社區里民活動中心、郵政、醫療衛生、消防、警政等項目。本次檢

討除配合促進機二、機四用地之開闢使用予以變更外，其餘檢討後維

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1.30公頃，占總面積之 0.42%。 

(三)公園用地 

劃設 12處公園用地，面積 11.07公頃，占總面積之 3.58%。 

(四)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為利伯公之安置及管理，劃設 1處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

0.45公頃，占總面積之 0.15%。 

(五)兒童遊樂場用地 

於住宅鄰里單元中考量公園用地及水圳、水汴頭之區位，均衡配

置兒童遊樂場位置，共劃設 12 處，本次檢討除考量周邊道路動線及

交通順暢，調整兒十用地範圍；以及為利伯公之安置及管理，新增 2

處兒童遊樂場用地外，其餘檢討後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4.85 公

頃，占總面積之 1.57%。 

(六)綠地用地 

原計畫為避免宗教專用區之劃設所造成鄰近地區街廓畸零不整，

以及保留特定區內之現有水圳，共計劃設綠地 8處，本次檢討除綠一

及綠二用地配合伯公之安置及管理；以及綠四配合現況道路地形，予

以變更外，其餘檢討後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4.74 公頃，占總面

積之 1.53%。 

(七)體育場用地 

原計畫於高鐵車站站區之北側劃設體育場 1處，面積 6.29 公頃，

占總面積 2.03%。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八)停車場用地 

原計畫劃設停車場用地 7 處，本次檢討除停六用地考量區段徵

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權益予以變更外，其餘檢討後維持原計畫，檢討

後面積 3.16 公頃，占總面積之 1.02%。 

(九)市場用地 

原計畫無劃設市場用地，本次檢討為考量竹北地區東側一帶一直

以來市場機能缺乏，且本計畫區迅速發展，人口急遽增加，促使消費

需求提升，地方民眾反應本區有市場設置之必要，劃設 1 處市場用

地，面積 0.49公頃，占總面積之 0.16%。 

(十)廣場用地 

原計畫為使較具特色之小型伯公及其附近植栽得就原地予以保

存，共劃設 400㎡之廣場用地 3處，面積 0.12公頃，占總面積 0.04%；

另為使產業專用區內伯公之公眾可達性提高，則規定應予留設道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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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行。本次檢討仍維持原計畫。 

(十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原計畫考量計畫區西側地區大樓林立，加以其區位鄰近客家文化

保存區及問禮堂，時有辦理大型活動之情形，故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1 處，面積 0.35 公頃，占總面積百分 0.11%，以供該地區停車需

求之使用。本次檢討仍維持原計畫。 

(十二)變電所用地 

原計畫於特定區西北側及高鐵路線東南側各劃設變電所各一處，

面積 1.25 公頃，占總面積 0.41%。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三)電力設施用地 

原計畫劃設 4處電力設施用地，分布於本特定區東、南、北側，

面積為 0.64 公頃，占總面積 0.21%。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四)環保設施用地 

原計畫於計畫區西南側劃設環保設施用地一處，面積為 0.05 公

頃，占總面積 0.02%。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五)高鐵用地 

原計畫將站區外之高鐵路線劃設為高鐵用地，面積為 3.50 公頃，

占計畫總面積 1.13%。檢討後維持原計畫。 

(十六)園道用地 

原計畫道路寬度 60公尺，位於計畫區北側，面積 9.75公頃，占

總面積 3.15%。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七)鐵路用地 

原計畫於高鐵用地西側劃設為鐵路用地，面積為 1.42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 0.46%。檢討後維持原計畫。 

(十八)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原計畫將鐵路與市區道路交叉處劃設為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面積為 0.2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0.09%。檢討後維持原計畫。 

(十九)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用地) 

原計畫劃設道路用地及人行步道用地 4 處，本次檢討除考量區

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權益、道路地形、道路動線予以變更外，其

餘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 65.4283公頃，佔總面積 21.16%。 

 

七、交通系統計畫 

(一)高速鐵路系統 

將高鐵車站專用區外之高鐵路線路權範圍，劃設為高鐵路線用

地，面積 3.5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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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二)道路系統 

本計畫道路系統之功能層級區分為聯外道路、區內主要道路、區

內次要道路及區內服務道路等四種。 

1.聯外道路 

(1)園道(60M)(光明六路東二段)：該道路呈東西向橫亙本計畫區北

側，屬縣道 120 線系統，起自計畫區西北側，迄至「專(一)」北

側，西與竹北(含斗崙)都市計畫區之園道(光明六路東一段)相接，

往東則可銜接東興路一段(縣道 120)，為計畫區內重要東西向幹

道及高鐵新竹站聯外道路。 

2.區內主要道路 

(1)一號道路(30M)(文興路一、二段)：該道路呈東西向橫亙計畫區中

央，起自計畫區西側，往東穿越計畫區中央後迄於興隆路五段，

西與竹北(含斗崙)都市計畫區之文興路相接，為計畫區內重要東

西向幹道及高鐵新竹站聯外道路。 

(2)二號道路(30M)(興隆路三段至五段)：該道路呈東西向橫亙計畫區

南側，屬竹北市外環道系統，起自計畫區西南側，沿頭前溪堤防

迄至計畫區東北側，西與竹北(含斗崙)都市計畫區之興隆路一段

相接，為計畫區內重要東西向幹道及高鐵新竹站聯外道路。 

(3)三號道路(30M)(嘉豐五路一、二段)：該道路呈南北向縱貫本計畫

區西側，北起園道，南至二號道路，為計畫區內重要南北向幹道

之一。 

(4)四號道路(30M)(嘉豐北路/嘉豐南路一、二段)：該道路呈南北向

縱貫本計畫區，北起園道，南至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內重要南

北向幹道之一。 

(5)廿四號道路(30M)/五號道路(30M)(嘉祥五街/嘉豐十一路一段)：

該道路呈南北向縱貫本計畫區，北起計畫區北側，南至一號道路，

為計畫區內重要南北向幹道之一。 

3.區內次要道路 

(1)六-1 號道路(20M)/十號道路(20M)(復興二路)：該道路概呈東西

向，位於「專(一)」北側，北起園道，沿專一往西至九號道路。 

(2)六-2 號道路(20M)/八號道路(20M)(復興三路二段/復興三路一

段)：該道路概為東西向道路，位於「專(一)」南側，南起二號道

路，沿專一往西至十九號道路。 

(3)七號道路(30M)(高鐵七路)：該道路為南北向道路，位於「專(一)」

東側，北起園道，南至一號道路，為高鐵站區主要出入口之一。 

(4)九號道路(20M)/十三號道路(20M)(嘉豐六路一段/嘉豐六路二

段)：該道路呈南北向縱貫本計畫區西側，北起園道，南至二號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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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5)十一號道路(30M)(福興東路二段)：該道路呈東西向，位於計畫區

東北側，東起九號道路，西至十九號道路與竹北(含斗崙)都市計

畫區之福興東路二段相接。 

(6)十二號道路(20M)/十四號道路(20M)(六家五路一段/六家五路二

段)：該道路概為東西向道路，位於計畫區南側，東起高鐵路線用

地橋下道路，西至廿號道路，為計畫區內東西向重要聯絡道路。 

(7)十五號道路(20M)/十八號道路(20M)(隘口二路)：該道路概呈東西

向弧形，位於計畫區西南側，東起二號道路(計畫區東側)，穿越

高鐵路線用地橋下道路後南迄於二號道路(計畫區南側)。 

(8)十六號道路(20M)(高鐵九路)：該道路概呈南北向，位於本計畫區

南側，北起一號道路，南至廿二號道路。 

(9)十七道路(20M)(高鐵九路)：該道路概呈南北向，位於本計畫區東

南側，北起一號道路，南至二號道路。 

4.區內服務道路 

本計畫區服務道路包括嘉豐九路、嘉豐十路、嘉豐二街、嘉豐十

一路二段、隘口三街、嘉祥二街、嘉祥六街、嘉祥七街、高鐵一路、

高鐵二路、高鐵五路及高鐵六路等，用以銜接主次要道路與各社區間

出入道路。 

(三)綠化步道系統 

原計畫為達本特定區親水性之開放空間構想，配合現有水圳共劃

設帶狀之綠化系統，水渠採明渠式構造，沿水圳任一側配置步道系統，

其中自行車道納入步道系統中設計於水圳兩側，並為配合本計畫之開

放空間構想，計畫區內學校、機關等公共設施，需於綠化系統端點或

鄰接部分，留設開放性之綠化空間，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八、都市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之都市防災計畫，在規劃上主要係以道路系統作為緊急疏

散及避難路線，並以 30 公尺以上道路將計畫區區隔為數處災變區域，

各災變區域內之災害疏散區係為綠化開放空間及公共設施用地，分別以

機關、文中、文小、公園、兒童遊樂場等地區為主，亦可優先作為臨時

性指揮救護處所之設置地點及救援物質、人力調度處。 

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為確保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及促進土地資源之合理利用，對於本特

定區各分區之使用強度予以管制。另依都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台灣

省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該要點內

容包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開發強度規定、都市設計管制事項及再發展

地區開發管理規定等。 

十、都市設計 

本特定區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應依本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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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點第三章及第四章之規定辦理。其中都市設計之審議機制說明如下： 

(一)特定區除高鐵車站專用區以外之地區，係依管制要點第三章規定辦理

都市設計，各項開發建築應於發照前經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為之，且必要時得依本管制事項精神另訂更詳確之都市設

計管制事項，以為審議時之依據。 

(二)另為加速高鐵車站專用區之開發效率，則依管制要點第四章規定辦理

都市設計，並應擬定站區整體計畫及分期開發計畫，提請「高鐵車站專

用區都市設計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圖 2-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圖 

第三節  計畫區位及範圍 

本計畫區位屬新竹縣竹北市，位於高速鐵路新竹站西側，以其北側縣

道 120線為主要聯外道路，往西南向距離約 10公里可至新竹市區，往西北

向距離約 4公里可達竹北市公所及新竹縣政府。 

周邊交通機能便利，除鄰近高速鐵路新竹站(台鐵共構，六家站)外，

西側國道一號新竹系統交流道及東側國道三號竹林交流道，皆距離本計畫

區約 6公里，便捷的聯外機能有利於生醫產業之發展，計畫區位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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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2-2 計畫區位示意圖 

第四節  發展現況分析 

本計畫延續「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規劃報告書」之規劃構想，進而蒐集

相關法令規定，分析基地基本資料、計畫環境背景、土地使用管制、園區

及設施規模，設定本園區規劃基本資料及配置方針，以建立園區硬體設計

之基礎。 

一、社經結構分析 

(一)人口組成 

新竹縣近年來人口有逐年增加趨勢，民國 107年竹北市人口數為

187,336 人、人口密度約 3,999.99 人/㎞ 2有人口增加之傾向，如下

表所示。 

園區所在地的竹北市及工業區的湖口鄉、新豐鄉產業帶動年輕勞

動力的流入，成為年輕的城鎮，亦為一個以年輕外來勞動力為主體的

新興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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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表 2-2 新竹縣各鄉鎮人口密度資料表 

鄉鎮市 

土地面

積(平方 

公里) 

103 年 104 年 105 年 106 年 107 年 

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人/km
2
) 

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人/km
2
) 

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人/km
2
) 

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人/km
2
) 

人口數

(人) 

人口數

(人) 

竹北市 46.83  165,118  3,525.59 170,790 3,647.02 165,118  3,525.59 170,790 3,647.02 187,336 3,999.99 

竹東鎮 53.51  96,059  1,795.16 96,311 1,799.87 96,059  1,795.16 96,311 1,799.87 96,380 1,801.16 

新埔鎮 72.19  34,427  476.89 34,111 472.52 34,427  476.89 34,111 472.52 33,104 458,56 

關西鎮 125.52  30,751  244.99 29,936 238.50 30,751  244.99 29,936 238.50 28,537 227.35 

湖口鄉 58.43  77,210  1,321.40 77,280 1,322.61 77,210  1,321.40 77,280 1,322.61 77,668 1,329.24 

新豐鄉 46.35  55,826  1,204.44 56,125 1,210.90 55,826  1,204.44 56,125 1,210.90 56,980 1,229.34 

芎林鄉 40.79  20,301  497.70 20,284 497.28 20,301  497.70 20,284 497.28 20,025 490.93 

橫山鄉 66.35  13,810  208.14 13,515 203.69 13,810  208.14 13,515 203.69 12,942 195.06 

北埔鄉 50.67  9,784  193.09 9,691 191.26 9,784  193.09 9,691 191.26 9,335 184.23 

寶山鄉 64.79  14,365  221.55 14,325 221.10 14,365  221.55 14,325 221.10 14,647 225.89 

峨眉鄉 46.80  5,744  122.73 5,642 120.56 5,744  122.73 5,642 120.56 5,587 119.38 

尖石鄉 527.58  9,506  18.02 9,417 17.85 9,506  18.02 9,417 17.85 9,695 18.38 

五峰鄉 227.73  4,729  20.77 4,615 20.27 4,729  20.77 4,615 20.27 4,774 20.96 

新竹縣 1,427.54  537,630  376.61 542,042 379.70 537,630  376.61 542,042 379.70 557,010 390.19 

資料來源：新竹縣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 

(二)產業結構 

於本產業結構以二級及三級產業規模較發達。竹北市之農業以二

期水稻為主，有新竹穀倉的封號，所產的良質米更有貢米的美譽。 

竹北市的耕地面積自民國 65年以來一直持續的減少，至民國 85

年，耕地面積只有 2,594.23公頃，耕地指數由民國 56年的 71.6%下

降至民國 85年最低的 55.4%，而農業人口指數也從民國 41年的 79.9%

下降至民國 81 年的 35.7%，而至民國 92 年，耕地面積只有 1940.9

公頃。顯示農業發展在竹北市面臨了轉型，在整體產業的重要性也不

比從前。 

預計隨著基地附近交通建設及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縣治計畫區

內設置大學城、新竹高鐵車站及相關計畫等，使得新竹地區原產業結

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二、土地使用現況 

(一)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分區 

基地目前位屬竹北市世興段，於都市計畫中之土地使用分區為產

業專用區，其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理者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

區管理局。 

(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園區以「研發中心」、「育成中心」、「園區醫院」等三大中心的

磁吸及研發資源之共享，積極引進國際知名的生醫產業與研究單位，

並結合新竹科學園區與 ICT產業優勢，產生聚落效應，著重建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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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技術價值確認與產業化加值的平台，做為帶動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先

導園區。 

區內劃設專一、專二、專三區，供生醫相關產業進駐，可供出租

面積為 24.50 公頃，出租率約為 89.35%(科技部 109.02.05 統計資

料)，其中專一區現為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專三-D區及專三

-E區分別為研發大樓及生技大樓，詳如圖 2-3。 

園區內道路不採用一般的「格子狀道路」，而採用集中於園區外

圍之「環狀道路」，環狀道路之設計，將不會與行人動線交會，確保

行人之安全，且將道路集中於園區外圍，可防止汽車之噪音、廢氣，

建造出寧靜的優良環境。 

同時通往各建築物之交通動線則使用與園區外環主要道路垂直

的次要道路相互連接，形成清晰明瞭之道路交通計畫。而園區現有三

個出入口分別為於北側、南側及東側。 

台大生醫分院於 108年底啟用，其急診室為於園區西南側，然園

區現況西側並無車道開口(詳圖 2-4)，恐導致急診車輛送醫時間延誤

的問題；以高鐵七路東二巷與高鐵八路交叉口處做為開口位置(詳如

圖 2-5)，供急診車輛進出使用，可使區內行駛距離縮短至 100 公尺，

該路口服務水準為 A級，且區內廠商多分布於南、北兩側，使用西側

入口出入的可能性較低，未來將以緊急救護車輛為主，西側入口配置

示意，如圖 2-6。 

表 2-3 西側路口晨昏峰服務水準評估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路口圖示 
方

向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量(PCU) 服務水準 交通量(PCU) 服務水準 

 

1 12 A 16 A 

2 20 A 23 A 

4 23 A 2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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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 生醫園區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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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圖 2-4 急診道路需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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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圖 2-5 急診開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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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圖 2-6 西側入口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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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三、交通運輸現況 

根據新竹縣政府竹北地區資料，竹北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主要仰賴鐵

路及公路，其各運輸系統說明如下。 

(一)公路系統 

南北向的公路有西濱快速道路、省道台 15 線、省道台 1 線、國

道一號、縣道 117線、縣道 115線。國道一號及省道台 1線經過竹北

市精華地區，是本基地最主要的連外道路，縣道 117線則是地區性道

路，交通流量不大，卻是聯絡新埔和竹北的重要通道。 

園區南邊位於頭前溪南岸有南寮竹東東西向快速道路(省道台

68線)，為目前新竹地區最重要之快速道路系統，距離基地較近之交

流道為自強南路之經國橋交流道，透過本交流道可西達南寮漁港，東

至竹東市區。 

基地北邊面臨縣道 120線，為頭前溪北岸竹北芎林運輸走廊最重

要東西向幹道。其他則有南北向之縣道 117線，經國橋至自強北路為

40 公尺寬，自強北路至縣道 118 線為 30 公尺，以及南北向之縣道

115線，但縣道 115線路幅不寬，交通功能較為有限。 

(二)鐵路系統 

鐵路縱貫線由北向南穿過竹北市最主要的市區，但因為公路交通

運輸網的日趨完備，鐵路重要性大不如前，竹北火車站因貨物及旅客

運量未達車站等級標準，以由原先的二等車站降為三等車站。 

本計畫區周邊鐵路系統配合高鐵新竹站之設置，規劃 2 條捷運

化路線-六家線及內灣線，基地鄰近臺鐵六家站，循六家線可至新竹

車站；於臺鐵竹中站(六家、內灣共線)，可藉由內灣線抵達內灣車站，

透過此 2 條路線作為高鐵新竹站之聯外軌道系統。 

(三)大眾運輸系統 

目前新竹地區計有國光客運公司、新竹客運、三重客運、亞聯客

運、豪泰客運與苗栗客運等六家汽車客運公司營運，路線可分為國道

客運、地區性客運與市區公車等三類型。但目前園區附近僅縣道 120

線有一線客運路線經過，路線起迄由新竹市至芎林，尖峰班距 10~15

分鐘，離峰班距 20~30 分鐘竹市至芎林，尖峰班距 10~15分鐘，離峰

班距 20~30 分鐘，開行時間由上午 6：00 至晚間 21：30，單向全日

開行 38 班，路線太少，加上班車到達時間不易掌握，基地附近大眾

運輸服務狀況不佳，未來基地附近的客運數量可配合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的發展，可望提升交通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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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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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基地聯外交通系統圖 

第五節  整體規劃原則與構想 

一、規劃原則 

(一)因應生物醫學產業的變化，維持園區土地利用計畫的彈性，施行有效

率的土地利用計畫。 

(二)創造出一個優質的醫療學術空間，並充實本園區的共同使用設施(福

利保健設施、綠地等)。 

(三)群體景觀之形成活化園區的特徴，創造出整合群體景觀的美麗街道。

謀求園區資産價值的向上提升，以對周邊地域有所貢獻。 

(四)生態性的環境、共生環境之維護與健全，劃設隔離綠帶及中央綠帶做

連續性的配置，作為生態移動上的使用。 

(五)針對各年齡層使用者的安全醫療研究環境，在園區的公共設施之外，

盡最大的可能限度，採用讓全部的人們都能易於使用之環境和製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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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六)對於新竹地區風土的適應、順應，防風林配置在面對恒常季風的方向，

獲得舒適的步行空間。 

二、整體構想 

本園區規劃引進之設施種類及內容，主要分為醫療複合區及公共設施，

其中設施內容分列如下所示： 

(一)導入設施種類與概要 

1.醫療專一區 

醫療複合區：包含醫學中心與民間醫療服務設施。 

2.醫療專二及專三區 

醫療複合區：強子中心與民間醫療機器研究開發、生醫研究開

發設施、園區營運管理中心、創新中心、共同研究中心、實驗動物

舍、細胞培養中心、精密儀器中心、人才教育中心、教室及共用會

議中心、簡便生活支援中心、醫療機器研究開發、生物醫學相關實

驗室、生醫研究開發(資訊型)、資訊系統(辦公室型)等設施。 

3.醫療專四區 

共同設施：分設於中央綠帶上，作為園區工作者或來訪者共同

使用之設施，如餐飲設施、會議室、圖書館、健康中心(SportGym)

等，並於地下一樓設置公共汽車停車場。 

4.必要性服務設施 

停車場、道路用地、綠地、管理服務用地及環保設施用地等公

共設施。 

5.其他 

計畫區內包括原特定區計畫劃定之兩處廣場用地，於本計畫開

發擬保留原使用項目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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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表 2-4 園區引進設施內容一覽表 

使用分區 規劃
分區 設施 設施內容 

產
業
專
用
區 

醫
療
專
業
分
區 

醫
療
專
一 

醫療
複合
區 

醫學中心、癌症中心 850 床(包含癌症病床、特殊病床)之研
究型綜合醫院(台灣之先端醫療中心) 

研究中心 臨床試驗研究(台大醫院之研究棟：類似
大學之研究室) 

民間醫療服務設施 集合許多民間診所之建物(如診所、健診
中心、醫療服務相關設施等) 

醫
療
專
二 
、
專
三 

強子中心  強子治療中心 

民間醫療機器研究開
發、生醫研究開發 

醫療器材、照護機器之研究開發、擁有
生物醫學相關實驗室與資訊型之生醫研
究所 

園區營運管理中心  園區管理事務所 
創新中心  辦公室、會議室、生物醫學相關實驗室 

共同研究中心 擬定先端技術研究計畫之組織、生物醫
學相關實驗室、生醫中小型企業 

實驗動物舍、細胞培養
中心 

進行生醫研究之實驗動物房舍及細胞培
養設施 

精密儀器中心 設立於醫學中心用地之設施皆可共同使
用之精密儀器中心 

人材教育中心、教室及
共用會議中心 

短期研修、人材育成、派遣研究人員之
設施 

簡便生活支援中心  飲食中心、購物、娛樂設施 

醫療機器研究開發  醫療器材照護機器之研究開發試產據
點 

生醫研究開發(生物醫
學相關實驗室) 擁有生物醫學實驗室之生醫研究所 

生醫研究開發(資訊型)  未設置實驗設施之生醫研究所 
資訊系統(辦公室型)  一般辦公室 

醫
療
專
四 

共同
設施 

飲食設施  園區整體之共用設施 
會議室 園區整體之共用設施 
圖書館  園區整體之共用設施 
健康中心 園區整體之共用設施 
公共汽車停車場(B1)  園區整體之共用設施 

必要性
服務設
施 

公共停車場  園區整體之必要性服務設施 
道路 園區整體之必要性服務設施 
綠地  園區整體之必要性服務設施 
管理服務 園區整體之必要性服務設施 
環保設施用地 園區整體之必要性服務設施 

廣 場 原計畫之廣場用地 保留現地伯公廟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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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2-8 全區配置計畫示意圖 

(二)人口規模 

依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規劃案規劃報告書」之人口推估結果。 

表 2-5 本園區人口規模表 
區 
域 設施 就業人口規模之構想 

計畫就業人口(人) 
Phase1 Phase2 Phase3 合計 

醫
療
複
合
區 

醫
學 
中
心 

醫學中心大
樓、核子醫學
大樓 

由衛生署所規範醫學中心就業人員數
為 2.0人/床 

1,540 0 330 1,870 
(包括特殊病床)加計教授之診療,預
估 2.2人/床 

研究中心大
樓 

依據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之案例推估
45 ㎡/人 438 0 438 876 
(28.5 萬㎡,7000人) 

民間醫療服務設
施 

日本「六本木醫院」之原單位為 43人
/㎡(設施面積 1300 ㎡、16 診療科、
包含駐診之 30位醫師) 

0 93 93 186 

小計   1,978 93 861 2,932 
強子中心 100 ㎡/人(經驗值) 0 50 0 50 

民
間
醫
療
機
器
研
究
開

發
、
生
醫
研
究
開
發 

醫療機器研
究開發設施 

87 ㎡/人(理化學研究所發生・再生科
學總合研究中心 25,400 ㎡・人員數
243 人、客員研究者・研究生・間接人
員數約 20%) 

0 176 176 352 

生物醫學相
關實驗室 同上 0 109 109 218 

生醫研究開
發(資訊型) 同上 0 91 91 182 

資訊系統(辦
公室型) 

一般辦公室之 1.5倍空間、推算為 45
㎡/人 0 100 100 200 

小計   0 526 476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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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設施 就業人口規模之構想 
計畫就業人口(人) 

Phase1 Phase2 Phase3 合計 
園區營運管理中
心 

參考新竹科學園區案例,估算 60 ㎡/
人(包含會議設施約 4000㎡,67人) 0 40 27 67 

創新中心 由創新中心之一般案例預估為 43 ㎡/
人 0 70 70 140 

共同研究中心 常駐人員推估為創新中心之 50%,約
86 ㎡//人 0 70 70 140 

實驗動物舍．細胞
培養中心 無常駐人員       0 

精密儀器中心 無常駐人員       0 
人材教育中心、教
室及共用會議中
心 

無常駐人員       0 

簡便生活支援中
心 

以主計處之資料得出綜合零售業 68
㎡//人,餐飲業 33 ㎡/人,並預估引進
2//3 綜合零售業及 1//3餐飲業 

0 30 30 60 

小計    0 210 197 407 

醫療機器研究開
發設施 

87 ㎡/人(理化學研究所發生・再生科
學總合研究中心 25,400 ㎡・人員數
243 人、客員研究者・研究生・間接人
員數約 20%) 

0 702 702 1,404 

生物醫學相關實
驗室 同上 0 436 436 872 

生醫研究開發(資
訊型) 同上 0 363 363 726 

資訊系統(辦公室
型) 

一般辦公室之 1.5倍空間、推算為 45
㎡/人 0 400 400 800 

小計    0 1,901 1,901 3,802 
小計  1,978 2,730 3,435 8,143 

共
同
設
施 

飲食設施 依案例推估約 16 ㎡/人(270 ㎡、17
人) 0 94 94 188 

會議室 由園區營運管理中心工作人員兼任,
故推算無常駐人員 0 0 0 0 

圖書館 依據 20,000 冊藏書之圖書館之就業
人數 6人之案例估算 0 18 0 18 

健康中心 由亞力山大之案例預估 44 ㎡/人(400
坪、30人、預估共用部分佔 70%) 0 57 114 171 

小計 0 169 208 377 
合計 1,978 2,899 3,643 8,520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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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第三章  土地利用計畫 

第一節  計畫年期及計畫人口 

一、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以民國一百一十年為目標年。 

二、計畫人口 

本節依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規劃案規劃報告書」之人口推估，參

考與本園區各設施性質相仿之案例，調查其人口規模情形，並依本園區

之情況進行調整後，設定本園區計畫就業人口數。依據上述之推估方法，

本園區計畫就業人口至最終階段預估為 8,520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醫療專業分區 

配合行政院 100.9.30院臺科字第 1000049623號函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計畫(第二次修訂)之規劃使用性質、項目與強度之差異，擬於醫療專

業分區內劃設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專四等四種管制分區與設置之其

他必要性設施。 

(一)專一區：醫療複合區－規劃設置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及相關支援設施。

計畫面積 78,512㎡，建蔽率 50％、容積率 200％。 

(二)專二區：醫療複合區－特色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發與生醫研究設施，

計畫面積 24,870㎡，建蔽率 50%、容積率 330%。 

設置內容：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

機構、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發與生醫

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等。 

(三)專三 A~E 區：育成研發及產業區－計畫面積共 142,010 ㎡，專三 A、

B、D、E區建蔽率 50％、容積率 270％，專三 C區建蔽率 50％、容積

率 260％。其中，得供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使用，其使用面

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1.專三 A、B、C區： 

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增建生醫廠房或供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

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建設擴充使用。 

2.專三 D區：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共同規劃

設置，並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生醫廠房、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

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3.專三 E區： 

設置生醫標準廠房，並提供廠商建廠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

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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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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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

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四)專四區 

係支援園區內醫療專一、二、三區之其他共同設施：作為園區工

作者或外來訪客共同使用之設施，如餐飲設施、會議室、圖書館、健

康中心(SportGym)等，於地面以醫療專四區(中央綠帶)方式串聯，地

下一樓則規劃公共汽車停車場，共計可停放 720輛小汽車之停車位，

專四區面積為 25,048㎡，建蔽率 30％、容積率 110％。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一)停車場 

於本計畫區劃設五處停車場，提供園區公共停車使用，包括三處

公用機車停車場、一處公用汽車停車場及一處大型汽車公用停車場。 

機車停車位置預定設於南、北、東之車輛入口處之外圍緩衝綠帶

上，規劃 3處面積分別為 885平方公尺、1,003平方公尺及 1,050 平

方公尺之機車停車空間，總用地面積共計 2,938 平方公尺，可提供

750輛機車停放。 

園區內所需之公用汽車停車場，設置於車輛動線(次要道路)之末

端，位於園區的中央部分，使各設施間有公平的交通便利性。於醫療

專四區內之地下一樓提供小汽車停放之停車場，面積共計 25,048 平

方公尺，可提供 720輛小汽車停放。 

園區內所需之大型汽車公用停車場，設置於園區之北端，遠離園

區之主要出入口，有效降低大型車進出對園區道路系統負擔，並透過

園區接駁公車及步道系統提供參訪者便捷的遊園系統，面積共計

1,570平方公尺，可提供 10輛大型汽車停放。 

(二)道路用地 

本計畫區內之主要道路系統為 20 公尺之環狀道路及 12 公尺寬

之服務動線，並包括供道路、管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

關道路附屬設施使用，面積共計 58,050平方公尺。 

(三)綠地 

本計畫區提供基地面積之 10％(3.82 公頃)以上作為綠地、廣場

用地使用。本計畫於園區周邊配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

緩衝空間、適度減少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適度，園

區內綠地面積合計為 42,197平方公尺。 

(四)管理服務用地 

提供園區內相關行政管理及附屬設施使用，依產業發展需要供政

府機構使用，並藉由適度提供產業技術與人才交流研討空間，協助輔

導生醫研發產業之發展。劃設於園區內南側入口處，面積為 4,000 ㎡，

並藉此強化園區主要入口意象。 

(五)環保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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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會的需求，本園區為環境保護與資源循環，進行廢棄物的

分類收集及相關環保設施設置。在園區內設置一個能促進及能徹底分

類收集的收集站，在地區性的處理更具效率化。環保設施用地面積計

為 2,000 平方公尺。 

三、其他 

計畫區內包括原特定區計畫劃定之兩處廣場用地，於本計畫開發擬

保留原使用項目與面積，園區內廣場一處面積 400平方公尺，共兩處合

計為 800平方公尺。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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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土地使用分區 區域 
本計畫區 

面積
(m2) 

百分比
(%) 

建蔽率
(%) 

容積率
(%) 

產
業
專
用
區 

醫
療
專
業
分
區 

醫療專一 醫療複合區 78,512  20.55  50 200 
醫療專二 醫療複合區 24,870  6.51  50 330 

醫療
專三 

A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13,162  3.45  50 270 
B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28,525  7.47  50 270 
C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2,595  8.53  50 260 
D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3,013  8.64  50 270 
E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4,715  9.09  50 270 

醫療專四 共同設施 25,048  6.56  30 110 
小計 -- 270,440  70.80  --  --  

必
要
性
服
務
設
施 

停車場用地 -- 4,508  1.18  10 10 

道路用地 -- 58,050  15.20  --  --  

綠地 -- 42,197  11.05 --  -- 

管理服務用地 -- 4,000  1.05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  2,000  0.52  0 0 

小計 -- 110,755  28.99  --  --  
廣
場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  800  0.21  --  --  
小計 --  800  0.21  --  --  

總計 --  381,995  100.00  --  --  
註：1.實際面積應以地政單位依據核定圖實施地籍分割測量後之數值為準。 

2.本園區內醫療專業分區之平均容積率為 240％，並以開發單元方式進行管制，園區內各

開發單元之容積檢核如下說明： 

=
（專一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二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三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四面積） × 管制容積率

（醫療專業分區）
 

=
78,512 × 200％ + 24,870 × 330％ + 109,415 × 270％ + 32,595 × 260％ + 25,048 × 110％

270,440
× 100％ ＝239.17％＜240％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第三節  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為因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未來營運發展需求及兼顧環境品質，提供園

區各進駐單位一完善的必要性服務設施需求與空間，本計畫依據園區整體

必要性服務設施規劃內容，預計畫設停車場五處、綠地四處及環保設施用

地一處(詳如圖 3-1)。 

估計本園區提供停車場、管理服務、綠地、環保設施用地及道路面積

為 111,555平方公尺，佔本園區面積 29％。 

提供有關本園區內供水、電力及電信、瓦斯、冷熱源、上中下水道系

統及廢棄物處理等公用設備之計畫如下。 

一、供水系統計畫 

計畫水源取得已向自來水公司申請供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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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一)總用水量推估 

本園區之用水依使用性質分為：生活用水、醫療用水、研究用水

以及其他用水。總計畫用水量：故本計畫之平均自來水日需水量＝生

活用水＋醫療用水＋研究用水＋其他用水 1＝890CMD＋526CMD＋

3,624CMD＋1,345CMD＝6,385m3。 

(二)園區內之供水系統 

1.園區外自來水設施銜接設施以現有高鐵車站特定區南側現有 400mm 

給水幹管供應，如不足則由自來水公司統籌規劃。為了將從主要管

路來的給水量平均化，在各設施裏設置受水槽，利用給水馬達加以

送水。 

2.節約用水規劃：利用大樓回收系統與雨水收集系統回收由中水系統

供應清潔與澆灌用水。 

二、電力系統計畫 

(一)總用電量推估 

本計畫內設施及各建築物需求電力總用電量＝預估總需量率為

0.35，合計實際最大使用量為 35,500kw。 

(二)電力系統規劃 

計畫區的電力系統規劃仍參考鄰近台電已埋設的管線位置，未來

將視電力公司之供電主系統引進園區中央共同管溝再牽引之各分區

所需。 

三、電信系統計畫 

目前因台灣電信業的開放，電信不再侷限於中華電信，故可因本身

園區的需求量而洽各電信業者，目前在園區西北側有電信系統管線，初

步規劃仍先由此處接管後進入園區的共同管道中再分至各區。 

四、瓦斯系統計畫 

竹北地區的天然瓦斯主要管理單位為新竹縣瓦斯管理處。目前在園

區四周有新設∮160PEP中壓瓦斯管線，未來計畫由園區南側及西南兩處

引入基地，經整壓後進入基地(瓦斯管線設置於地面下方並設置警示

帶)。 

五、上、中、下水道系統計畫 

為因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未來營運發展需要並兼顧環境品質，有關

上、中、下水道處理系統計畫分列敘述如下： 

 

(一)排水系統計畫 

區內道路兩旁採暗溝方式設計，配合道路坡度作為排水溝之坡度

規劃，排至原特定區於西側與南側道路中心所設之 2×2m 箱函處即接

 
1 其他用水為澆灌及空調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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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通至箱涵，靠北側區內道路，因考慮基地內自成之收集系統，依檢討

之尺寸配合集水井與排水溝型式，利用區內邊溝與地下箱涵將水引至

南側與西側區外 2×2m的箱涵處放。 

(二)污水系統計畫 

本計畫將納入污水處理系統之總用水量為 5,040CMD，依本園區

與新竹縣政府納管協商會議，本園區污水產生量為用水量之 90﹪，

再加上地下水入滲量 10﹪，故本園區之總納管污水量為 4,990CMD，

其中生活污水 880CMD、醫療廢水 521CMD以及研究廢水 3,589CMD。 

本計畫之污水處理規劃方面，生活污水採直接納管，而醫療廢水

以及研究廢水因廢水性質變異較大，故本園區將規劃設置前處理設備

進行前處理，達園區納管標準後排放至園區污水管線，由園區西北及

西南角排入高鐵特定區之污水管線後，納入竹北市污水處理廠處理。 

七、廢棄物清理系統 

(一)廢棄物產生量 

本計畫區之事業主要包括醫療相關事業及育成研發相關事業，未

來計畫區之廢棄物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本計畫

區事業廢棄物總量為 514.2 公噸重/月，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 436.1

公噸重/月，有害事業廢棄物 78.1公噸重/月。 

(二)廢棄物之收集、處理 

本計畫產生之廢棄物，將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與「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並委託合格清運機構處理。 

(三)廢棄物之清理方法 

1.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本園區一般事業廢棄物收集至資源分類回收站

後，將委由代清除處理機構或執行機關清理。 

2.有害事業廢棄物本園區有害事業廢棄物係貯存於各事業單位，再委

由國內合格清運處理機構處理。 

表 3-2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表 
用地表 面積(㎡) 備註 

停車場用地 

停一(機) 885 

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為公共使
用之停車空間。 

停二(機) 1,003 

停三(機) 1,050 

停四(大型車) 1,570 

小計 4,508   

道路用地 58,050   

綠地 

綠一 5,237 

設置綠地 3.93公頃(10.29%)，
符合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
計畫之規劃(10%，3.82公頃) 

綠二 23,964 

綠三 11,426 

綠四 1,570 

小計 42,197 

管理服務用地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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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用地表 面積(㎡) 備註 

環保設施用地 2,000   
廣場 800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總計 111,555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第四節  交通運輸計畫 

一、交通需求分析 

園區內各開發類別之衍生交通量推估結果，得園區上午 8-9 進入交

通量相當大，離開交通量則從 9點後逐漸增加，至 11點後達到最高峰，

下午後進出交通量較低同時進出也較為平均。園區全日將吸引

18,366PCU交通量，產生 19,708PCU交通量，且主要為小客車交通量。 

二、聯外道路系統 

園區位於新竹高鐵特定區東北角，行政區屬於新竹縣竹北市，其中

南北向之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高速公路為新竹地區最重要聯外道路系

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於基地西邊約 3.5 公里之光明六路設竹北交流

道，國道 3號高速公路於基地東邊約 5.5公里設竹林交流道。 

園區南邊位於頭前溪南岸有南寮竹東東西向快速道路(省道台 68

線)，距離基地較近之交流道為自強南路之經國橋交流道，透過本交流道

可西達南寮漁港，東至竹東市區。 

另南北向之省道台 1線省道，距離基地較遠，需透過光明六路銜接，

省道台 1線省道往南經頭前溪橋接新竹市區，往北可接新豐、湖口及新

竹工業區等地。 

基地北邊面臨縣道 120線，為頭前溪北岸竹北芎林運輸走廊最重要

東西向幹道。其他則有南北向之縣道 117線，目前由經國橋至自強北路

間為 40 公尺寬，自強北路至縣道 118 線為 30 公尺寬，路名為自強南

路，南北向尚有縣道 115線，但縣道 115線路幅不寬，交通功能較為有

限。 

園區周邊主要道路系統如圖 3-2所示，園區北邊為縣道 120 線，東

邊為高鐵特定區二號道路，南邊為一號道路，西邊為六-5號道路及園道，

其中縣道 120 線寬度 20 公尺，已全寬開闢，道路採中央紐澤西實體分

隔，單向 2車道，其他高鐵特定區內道路目前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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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3-2 園區聯外道路系統圖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3 園區周邊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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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三、道路系統計畫 

(一)區內道路 

本計畫區內道路分為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聯絡道路三個系統。

主要道路係環繞園區外圍，與區外都市主要道路相連結；次要道路主

要設置於各研究所周邊，聯絡道路為各開發單元內之聯通道路。 

(二)動線規劃 

1.車行動線 

園區內通往各建築物之車行動線，由園區外環主要道路經次要

道路後，銜接聯絡道路進入各開發單元內之建築物，形成清晰明瞭

之車行動線計畫。各次要道路並與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公用停車場

接續。 

(1)車輛搬運動線 

擬配合園區研究主樓與實驗棟之使用性質不同，規劃物品搬

出入之車輛動線。主樓部分可由 1F或 B1進行貨物裝卸，或從公

用停車場聯通道各主樓地下室進行搬運。各實驗樓至最近的道

路，設置充足的戶外作業場(open space)以供作業。 

(2)公車動線 

新竹市區、新竹車站前，與竹北分校連接的公共交通工具。

因新竹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計畫尚未確定，故採用公車作為與新

竹市區間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公車路線設定為循環主幹線道。沿

著主幹線道，於醫院前與園區數個地方設置公車停靠站2。  

(3)救災動線 

新竹市區、新竹車站前，與竹北分校連接的公共交通工具。

因新竹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計畫尚未確定，故採用公車作為與新

竹市區間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公車路線設定為循環主幹線道。沿

著主幹線道，於醫院前與園區數個地方設置公車停靠站。 

2.人行動線 

為配合鐵路高架式開發的特點，並使從車站至園區的步行者不

會與車輛動線平面交叉，將採用人工地盤的方式，以達到人車分離

的效果。 

表 3-3 計畫道路編號一覽表 

道路編號 長度(公尺) 寬度(公尺) 
用地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20M-1 2,170.87 20 43,563 主要道路 
20M-2 34.38 20 690 主要道路 
20M-3 33.81 20 678 主要道路 
20M-4 48.49 20 973 主要道路 
12M-1 197.20 12 2,374 次要道路 
12M-2 220.68 12 2,657 次要道路 

 
2
 園區內未來交通接駁之經營管理單位為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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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道路編號 長度(公尺) 寬度(公尺) 用地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2M-3 201.90 12 2,431 次要道路 
12M-4 202.10 12 2,433 次要道路 
12M-5 186.83 12 2,249 次要道路 
合計   58,048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4 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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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5 車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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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6 人行動線示意圖 

第五節  開放空間系統計畫 

公共開放空間依使用層級可再分為主要與次要兩類開放空間。 

一、主要開放空間 

主要開放空間係為醫療專四區(中央綠帶)，配合園區整體規劃在醫

療專四區設計可供舉辦全區性活動及供公眾利用的「園區入口廣場」、

「交流廣場」與「森林公園」、「景觀水渠」及形塑主軸帶狀開放空間的

「園區中央綠帶」。 

二、次要開放空間 

次要公共開放空間包括都市計畫必要性服務設施中之小型廣場、綠

地、指定建築基地配合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緩衝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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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一)建築基地退縮留設帶狀公共開放空間 

園區內各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退縮 8m 空地並加強綠化，以配

合計畫道路設計形成更寬廣之園區道路景觀；建築退縮標準依據道路

特性與層級進行考量，並配合園區土地使用分區類型進行調整。園區

建築基地退縮類型包括外環 20m主要道路、12m次要道路以及醫療專

四區(中央綠帶)三類。 

(二)小型廣場 

本計畫將園區内 2 處的保存祠堂(伯公廟)共 800 ㎡設置作為廣

場使用，並由沿街人行步道系統與各開放空間與其(伯公廟)串聯。 

(三)緩衝綠地 

依據「擬定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書」，需提供基地面積

之 10％(3.82 公頃)以上作為公園、綠地、廣場用地使用。本計畫於

園區周邊配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緩衝空間、適度減少

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適度。於園區邊緣規劃環狀綠

帶，以喬木群林植方式作為園區內外緩衝隔離之用，並適度採用生態

綠化方式以促進生物多樣化，並配合地形設置步道與園區計畫道路人

行道相連接。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7 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退縮 8 公尺 

主要開放空間 38 公尺 

兩側各退 1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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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第六節  園區防災計畫 

一、防災、減災、救災方法之檢討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頒布之「災害防救方案」規定，於進行本計畫區

規劃設計時，將防救災納入考量，藉由都市防災計畫處理，降低都市災

害(水災、火災、地震、爆炸等)所造成的傷害，當發生災害時能有效遏

止災害擴大及迅速疏散民眾，都市防災計畫原則說明如下： 

(一)建立區內完整的緊急避難路線體系，使用者可由其所在位置立即疏散

至最近的開放空間，其避難動線分為二種層次： 

1.建築物內避難動線：由建築物內部至出口及開放空間，以步行動線

為主，建築物內部避難動線則依相關建築法規於建築細部設計時設

置。 

2.計畫區內避難動線：由建築基地至本計畫區內留設的避難安置場所

（停車場、廣場及綠地等），以步行動線為主。 

(二)配合土地使用計畫建立完整的避難空間體系，其分為建築基地內避難

空間及開放空間兩種層次： 

1.建築基地應自法定留設空間規劃避難空間，作為都市防災淨空區域，

其建築物內部則依相關建築法規留設避難空間。 

2.妥善規劃公共空間使用效能，停車場及綠地於平時應容許存放救災

設施及物質，緊急時則作為安置避難空間之使用，並可供作逃生用

避難動線。 

二、園區防災系統(防災活動設施：防災中心之組成) 

本園區之防災體系以「園區防災中心(心)為首，主掌災害的監視，

提供災害發生時之相關資訊以及預防災害之資訊管理，並且包含「共同

溝防災中心」，負責共同溝內各種感知器之正常運作。「園區防災中心

(心)據點目前規劃於園區南側入口處。 

在此核心防災中心之下，設有衛星式之「副防災中心」，分別負責園

區內醫學中心及各棟建築物之區域防災。 

園區入駐企業多屬精密型之研究中心，其災害可能包含氣體、放射

線等洩漏災害，為了就近防禦與救助，由進駐企業於該棟建築群內增設

「研究所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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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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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8 防災中心位置及管制範圍圖 

(一)防災網絡 

採取利用河川與綠地、耐火建築物等等的手法，有效防止延燒，

並將災害降低至最小限度、使災害或火災範圍減至最小；此外，防災

通路計畫、避難通路計畫均必須能因應各種防災活動而有彈性變化，

以確保災害發生時的迅速對應與救災活動之進行。 

1.防止延燒計畫 

為了因應新竹的強風，防止火勢蔓延之對策是非常重要的。 

⚫園區外圈的緩衝綠地(BUFFER)，可阻止火勢蔓延至周圍。 

⚫大規模的綠地對於減緩延燒的効果較高。 

⚫道路具有在火災發生時防止、抑制延燒的功能。 

⚫利用廣場與放空間以防止延燒。 

⚫大面積的公園可有效防止延燒。 

⚫利用耐火建築物以防止延燒。 

2.防、救災通路計畫 

園區除了北、東、南三個主要出入口外，尚有西側兩個緊急出

入口，平時封閉，遇緊急危難時可開啟以供緊急救護或消防車進出。

設置必要防災路徑與防災廣場，使緊急消防、救助活動順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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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9 防止延燒計畫圖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10 園區救災路線示意圖 

3.避難通路計畫 

本園區最主要之避難廣場所設於次要道路末端之醫療專四區

(中央綠帶)避難廣場，以及分屬各建築內之空地及小庭園或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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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避難廣場均布設於車輛可通達之處，以利補給運輸或護送搬運。將

避難廣場附近之建築物(較靠近醫療專四區之主樓建築群)指定為耐

火建築物。 

(二)地下停車場防災規定 

因應醫療專四區下方設置地下公用停車場，專四區下方停車場應

以逃生距離 70 公尺檢討逃生動線，共有 6 處車行出入口與 7 個人行

樓梯。且停車場內提供相關火警自動警報器、誘導燈設備、防排煙設

備、自動灑水等消防設施，其他相關防災設備均依照建築消防等相關

規定辦理。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11 避難路線圖 

(三)防災設備 

對於園區防災設備，為使園區内任一點發生火災均能順暢地進行

滅火活動，於適當距離進行消防栓的配置。所謂適當的距離，為依據

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5 條之二所規定：任一消防專

用蓄水池至建築物各部分之水平距離不得超過一百公尺，且其有效水

量在二十立方公尺以上。 

將所需最低限的消防栓(消防水槽)列入園區防災設備系統內加

以設置。關於消防栓的水源，考慮以消防水槽以及雨水貯留槽設置之。

整體之建築物防災設備仍必須遵守建築技術規則與消防法的相關規

定，依法設置相關所需設備。 

(四)洪泛防災說明 

依新竹高鐵特定區所作 200年降雨洪泛模擬，本園區屬非淹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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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域，且未來基地開發時以四周現有高程為依據，由西往東以 0.7％漸

昇，另以中央園帶為中心，由南北兩側以 2％往中央漸昇，故未來區

內大部分土地高程皆較區外為高，應不致有淹水之情況發生，且未來

在各建築物施作時，再地下室或車道入口將施作擋水板，以提高防水

泛能力。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變更醫療專二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6.7。 

圖 3-12 防災設備圖 

第七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醫療專業分區：供設置醫療服務、研發、育成、醫療住宿、技術性諮詢

及生活支援、服務等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一)醫療專一區：設置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及相關支援設施。 

(二)醫療專二區：設置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

色醫療機構、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與生

醫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等。 

(三)醫療專三 A~E區： 

得依下列項目使用，並得提供作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

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1.專三 A、B、C區： 

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增建生醫廠房或供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

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建設擴充使用。 

2.專三 D區：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共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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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設置，並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生醫廠房、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

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3.專三 E區： 

設置生醫標準廠房，並提供廠商建廠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

之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

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四)醫療專四區： 

1.係支援園區內醫療專一、二、三區之其他共同設施，作為園區工作

者或外來訪客共同使用之設施，如餐飲、文康、零售及工商服務使

用。 

2.地下一樓可全面開挖作為供公眾使用之公用停車場，停車空間不計

入容積 

3.公用停車場及雜項工程應整體開發完成。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一)停車場用地：供興建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道路用地：供道路、管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關道路附

屬設施使用。 

(三)綠地：以綠化使用為主，並得為公用事業及公益設施相關使用。 

(四)管理服務用地：管理服務用地以提供園區內行政、研討、產業輔導等

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1.公務機關 

2.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3.創業輔導設施 

4.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4.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五)環保設施用地：供園區廢棄物之臨時放置、垃圾收集車輛停放使用及

必要性之垃圾處理設施。 

三、廣場(原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劃設予以保留) 

為使伯公廟及其附近植栽得就原地予以保存，劃設二十公尺見方之

廣場用地，另為使公眾可達性提高，則規定應予留設通路以利通行。 

四、土地使用強度管制 

整體開發計畫依照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二章第七條第二項第七款第二目產業專用區規劃為各種分

區時，扣除必要性服務設施後，其餘可建築用地之平均容積率不得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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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之規定，為符合整體開發計畫不超過平均容積率 240%為原則，因此

調整醫療專三之 C區容積率為 260%，調整後之平均容積率為 239.17%小

於 240%已符合規定。 

土地使用強度管制標準如下表： 

 

表 3-4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土地使用強度管制標準表 

土地使
用分區 

開發單元分區 
建蔽率
(%) 

容積率
(%) 

備註 

醫療專
用區 

醫療專一 50 200 1.醫療專業分區內之平均容積率
為 240%。 

2.醫療專業分區三之 C 區容積率
為 260%。 

3.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公用停車
空間不計入建蔽率與容積率。 

4.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
獎勵值上限以 20%為限 

醫療專二 50 330 

醫療專三 

A 50 270 
B 50 270 
C 50 260 
D 50 270 
E 50 270 

醫療專四 30 110 
停車場用地(平面停車場) 10 10 機車及大型車 
綠地 -- -- 不予規定 
管理服務用地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0 0  
廣場 -- -- 維持原計畫 
註：1.本園區內醫療專業分區之平均容積率為 240%，並以開發單元方式進行管制，園區內 

各開發單元之容積檢核如下說明： 

=
(專一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二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三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四面積) × 管制容積率

(醫療專業分區)
 

=
(78,512 × 200% + 24,870 × 330% + 109,415 × 270% + 32,595 × 260% + 25,048 × 110%

270,440
× 100%＝239.17%＜240% 

五、本產業專用區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列各點辦理，且不得

移作他途使用。 

(一)園區各開發單元除醫療專一區內小汽車以建築技術規則(59 條)規定

之停車位數量乘以 1.5倍計算；其他各區小汽車一律以建築技術規則

(59條)規定之停車位數量乘以 1.4倍計算。 

(二)同一幢建築物或同一基地內供二類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

依建築技術規則(59條)規定計算附設之。 

(三)建物應提供不少於法定停車數量之百分之二為無障礙殘障停車位(至

少需提供一停車位)。 

(四)機車位數以建築物容積樓地板面積，每滿 200㎡設置一輛計算。機車

停車位須長 2公尺以上，寬 0.9公尺以上，通道寬度 1.5公尺以上。 

(五)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應距離道路路邊交叉點或截角線、路口轉彎處

圓弧起點、穿越斑馬線、橫越天橋或地下道出入口十公尺以上。 

(六)凡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得依「新竹縣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供公眾使

用鼓勵要點」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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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土地使用強度管制示意圖 

六、裝卸空間 

(一)本區建築物應下列規定設置離街裝卸場：樓地板面積 2,000~5,000㎡，

設置 1 個裝卸車位，5,000~10,000 ㎡，設置 2 個裝卸車位，

10,000~20,000 ㎡，設置 3個裝卸車位，超過 20,000㎡以上，每增加

20,000㎡，增加 1個裝卸車位。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度： 

A.小貨車：長度 6公尺，寬 2.5公尺，淨高 2.7公尺。 

B.大貨車：長度 13公尺，寬 4公尺，淨高 4.2公尺。 

2.每滿十個小貨車裝卸車位需加設一大貨車停車位。 

七、最小退縮建築距離 

為塑造較寬廣舒適之街道空間，減低行人通行之壓迫感，建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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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各計畫道路之建築退縮最小距離如左： 

(一)本產業專用區之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計畫道路之退縮建築說

明如下： 

1.面臨 20m 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八公尺

建築，退縮部分應留設三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 12m 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八公

尺建築，退縮部分應留設三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二)本產業專用區之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醫療專四區建築基地之

退縮建築說明如下： 

1.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醫療專四區之建築基地，應自醫療專

四區之分區境界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十公尺建築。 

2.考量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及醫療專四區人行動線整體之連繫配

合，退縮部分得設供公眾使用之人行徒步區及架空走道，高度應與

醫療專四區順平，其寬度不得小於四公尺，其建築案經本縣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不計入建蔽率及容積率。 

3.退縮建築部分除交通需求外不得開挖地下室為原則，但經本縣都市

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惟其平均覆土深度不得小於 50公

分為原則。 

(三)建築基地如面臨兩邊以上之計畫道路時，仍應依前述退縮規定進行建

築物之退縮。 

(四)本區指定最小退縮建築部分，不得設置圍牆，且應植栽綠化。 

(五)管理服務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六公尺建築；

原有合法建築物得為原來之使用，但其增建、改建、重建時，毗鄰區

外部分則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六公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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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建築基地退縮管制圖 

八、開放空間 

本區之開放空間系統規定如下： 

(一)公共開放空間應儘量鄰接計畫道路留設。 

(二)公共開放空間應集中留設，並予綠化。 

(三)公共開放空間之留設應充分與現有綠地連接，並應與鄰地留設之空地

充分配合。 

(四)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獎勵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辦理。 

(五)本區之綠化植栽應儘量使用原生樹種，以塑造地區特色。 

九、法定空地綠化規定 

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地，扣除應設人行道後應配合整體景觀設

計，其植栽綠化比例應達 1/2以上，並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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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十、廣告招牌設置相關規定 

廣告物、廣告旗幟及招牌等設施物應整體規劃設計，其設置不得妨

礙公共安全、行人通行及整體景觀，並應依照「新竹縣招牌廣告設置要

點」及有關規定辦理。 

十一、街道家具及公用設備設計 

(一)電話亭、候車亭、資訊及告示看板、人行陸橋、地下道出入口以採有

頂蓋設計為原則，垃圾桶應加蓋，以順應地方多雨之氣候環境。 

(二)街道傢俱設置應配合整體環境景觀，且不得妨礙人行動線之連續性及

緊急救護之通行。 

十二、無障礙設施設計 

(一)人行道或建築基地依法留設之前廊、無遮簷人行道或其他開放空間，

凡提供公眾使用之步行環境，其步道鋪面應齊平設置，以利行動不便

者通行使用。 

(二)有關公共建築物之各項無障礙設施，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無障

礙建築物」等相關法規規定辦理。另為塑造本地區無障礙空間系統之

整體性，應於下列公共設施及地點設置無障礙設施及導盲步道，並應

和人行道或各類供步行通道之無障礙設施及導盲步道相互連接。 

十三、廢棄物儲存設置 

建築基地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認定必要時各開發單元

應設置固體廢棄物處理設施，並應自行滿足處理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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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更計畫內容  

第一節  規劃原則 

一、本園區自民國 103 年 12 月啟用後，陸續進駐相關生醫廠商，考量本園

區引進廠商類型與一般製造業之產業園區不同，空間使用型態亦有所不

同；為增加廠區土地使用之效率及發展彈性，減少後續行政程序的繁瑣

作業，系統化整併管制內容，使發展彈性最大化。 

二、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已於 108年 12月正式營運，並已於 109年 2

月提供急診服務，為減少緊急救護車輛進出醫院繞行距離，將生醫一路

與高鐵八路間新增開口。 

三、依據新竹縣政府 106年 5月 16日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號函核定之修

正「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附錄三)，建構以台大生醫分院(生醫園區

國際醫療中心)為核心，計畫引進特色醫療機構為聚落之生醫優勢環境。

特色醫療機構聚落之引進，具下列三大面向之核心特色： 

1.特色醫療：與國際知名醫療團體或醫學院校進行合作、具全球前瞻性及

優越性、建立與各特色專業醫師團隊之合作機制及設備之分享、具備該

尖端醫學專業(或該專科)領域之訓練。 

2.醫療應用：醫療服務可與園區相關醫療體系、進駐生醫產業、及周邊學

研界發展進行合作且能夠有近、中、長程之規劃。 

3.醫療品質：確保醫療品質及就病人之整體醫療照護提供適當指導，並分

析各類品質資料(亦可包括發展精準醫療所需之資訊)與其他醫院分享

成果，共同提升醫療照護品質、促進醫療福祉及社會回饋機制。 

 

第二節  變更理由 

鑒於「新竹縣第 304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詳附件四)所示，

醫療專二區及醫療專三區現行使用性質趨近相同，考量園區未來開發規

劃的彈性，因此整併醫療專二、專三區之土地使用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使發展彈性最大化，提升管理維護及審查程序的辦理作業，施行

有效率的土地利用計畫；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的急診需求，於園

區西側新增開口，供急診車輛進出使用，並依據「新竹生醫園區分院第

二期研究大樓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書」調整交通運輸計畫。 

此外，配合管理機關名稱(原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更正

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改變，酌予調整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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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主要針對園區西側綠地及醫療專二、專三區之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變更內容詳下表。 

表 4-1 變更內容綜理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園區西
側綠地 

綠地 

（0.0222公頃） 

道路用地 

（0.0222公頃） 

因應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的
急診需求，大幅縮短行駛距離，
有效降低送醫延誤的可能，將園
區西側部分綠地變更為道路用
地(20m)，銜接醫院現有道路，供
急診室車輛進出使用。 

二 全園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鑒於「新竹縣第 304次都市計
畫委員會會議紀錄」(詳附件四)

所示，醫療專二區及醫療專三
區現行使用性質趨近相同，系
統化整併管制內容，使發展彈
性最大化，以有效提升管理維
護及審查程序的辦理作業，且
配合管理機關名稱(原科技部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更正為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改
變更正相關要點，本次變更未
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
為準。 

三 全園區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 

鑒於「新竹縣第 304次都市計
畫委員會會議紀錄」(詳附件四)

所示，整併醫療專二區及醫療
專三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
容，考量園區完整性及未來開
發規劃的彈性，同步調整土地
使用計畫，以確保有效率的施
行。 

四 全園區 園區防災計畫 園區防災計畫 
配合西側開口道路，修正相關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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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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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計畫前後對照表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理由 

第五章  變更實質計畫 

：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 

： 

一、醫療專業分區 

配合行政院 100.9.30院臺科字第 1000049623號函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二次修訂)之規劃

使用性質、項目與強度之差異，擬於醫療專業分區內劃設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專四等四種管制

分區與設置之其他必要性設施，詳下圖、表所示。 

(二)專二區：醫療複合區－特色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發與生醫研究設施，計畫面積 24,870㎡，
建蔽率 50%、容積率 330%。 
設置內容：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機構、醫院、具臨床試
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發與生醫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等。 

(三)專三 A~E區：育成研發及產業區－計畫面積共 142,010㎡，專三 A、B、D、E區建蔽率 50%、
容積率 270%，專三 C區建蔽率 50%、容積率 260%。其中，得供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
使用，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1.專三 A、B、C區： 

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增建生醫廠房或供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
斷醫療機構建設擴充使用。 

2.專三 D區：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共同規劃設置，並依產業發展需要可
供生醫廠房、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3.專三 E區： 

設置生醫標準廠房，並提供廠商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建廠使用。 

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四)專四區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 

(二)道路用地 

本計畫區內之主要道路系統為 20公尺之環狀道路及 12公尺寬之服務動線，並包括供道路、管

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關道路附屬設施使用，面積共計 58,050 ㎡。 

(三)綠地 

本計畫區提供基地面積之 10%(3.82公頃)以上作為綠地、廣場用地使用。本計畫於園區周邊配

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緩衝空間、適度減少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適

度，園區內綠地面積合計為 42,197 ㎡。 

三、其他 

： 

表 5-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土地使用面積
分配表 

第五章  變更實質計畫 

：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 

： 

一、醫療專業分區 

配合行政院 106.5.16 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訂)之規

劃使用性質、項目與強度之差異，擬於醫療專業分區內劃設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專四等四種管

制分區與設置之其他必要性設施，詳下圖、表所示。 

(二)專二區、專三 A~E區： 

1.專二區： 

計畫面積 24,870㎡，建蔽率 50%、容積率 330%。 

2.專三 A~E區： 

計畫面積共 142,010㎡，專三 A、B、D、E區建蔽率 50%、容積率 270%，專三 C 區建蔽率
50%、容積率 260%。 

設置內容：醫療複合區－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機構、醫

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發與生醫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

發、民間企業、「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設置生醫標準廠房，其他

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

許使用。其中，得供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使用，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

積樓地板面積 5%。 

 
 
 
 
(三)專四區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 

(二)道路用地 

本計畫區內之主要道路系統為 20 公尺之環狀道路及 12 公尺寬之服務動線，並包括供道路、

管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關道路附屬設施使用，面積共計 58,272 ㎡。 

(三)綠地 

本計畫區提供基地面積之 10%(3.82 公頃)以上作為綠地、廣場用地使用。本計畫於園區周邊

配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緩衝空間、適度減少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

舒適度，園區內綠地面積合計為 41,975 ㎡。 

三、其他 
： 

表 5-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土地使用面積
分配表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
會議紀錄」(詳附件
四)所示，整併醫療
專二區及醫療專三
區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配合修正
相關土地使用計畫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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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理由 

土地使用分區 區域 

本計畫區 

面積
(m2) 

百分比
(%) 

建蔽率
(%) 

容積率
(%) 

產
業
專
用
區 

醫
療
專
業
分
區 

醫療專一 醫療複合區 78,512  20.55  50 200 

醫療專二 醫療複合區 24,870  6.51  50 330 

醫療
專三 

A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13,162  3.45  50 270 

B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28,525  7.47  50 270 

C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2,595  8.53  50 260 

D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3,013  8.64  50 270 

E 育成、研發及產業區 34,715  9.09  50 270 

醫療專四 共同設施 25,048  6.56  30 110 

小計 -- 270,440  70.80  --  --  

必
要
性
服
務
設
施 

停車場用地 -- 4,508  1.18  10 10 

道路用地 -- 58,050  15.20  --  --  

綠地 -- 42,197  11.05 --  -- 

管理服務用地 -- 4,000  1.05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  2,000  0.52  0 0 

小計 -- 110,755  28.99  --  --  

廣
場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  800  0.21  --  --  

小計 --  800  0.21  --  --  

總計 --  381,995  100.00  --  --  
 

土地使用分區 區域 

本計畫區 

面積(m2) 
百分比

(%) 

建蔽率
(%) 

容積率
(%) 

產
業
專
用
區 

醫
療
專
業
分
區 

醫療專一 醫療複合區 78,512  20.55  50 200 

醫療專二 醫療複合區 24,870  6.51  50 330 

醫療
專三 

A 醫療複合區 13,162  3.45  50 270 

B 醫療複合區 28,525  7.47  50 270 

C 醫療複合區 32,595  8.53  50 260 

D 醫療複合區 33,013  8.64  50 270 

E 醫療複合區 34,715  9.09  50 270 

醫療專四 共同設施 25,048  6.56  30 110 

小計 -- 270,440  70.80  --  --  

必
要
性
服
務
設
施 

停車場用地 -- 4,508  1.18  10 10 

道路用地 -- 58,272  15.25  --  --  

綠地 -- 41,975  10.99 --  -- 

管理服務用地 -- 4,000  1.05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  2,000  0.52  0 0 

小計 -- 110,755  28.99  --  --  

廣
場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  800  0.21  --  --  

小計 --  800  0.21  --  --  

總計 --  381,995  100.00  --  --  
 

第六節 園區防災計畫 

： 

二、園區防災系統(防災活動設施：防災中心之組成) 

： 

(一)防災網絡 

： 

2.防、救災通路計畫 
園區除了北、東、南三個主要出入口外，尚有西側兩個緊急出入口，平時封閉，遇緊急危難

時可開啟以供緊急救護或消防車進出。設置必要防災路徑與防災廣場，使緊急消防、救助活動順
暢進行。 

第六節 園區防災計畫 

： 

二、園區防災系統(防災活動設施：防災中心之組成) 

： 

(一)防災網絡 

： 

2.防、救災通路計畫 
園區除了北、東、南、西四個主要出入口外，尚有西側一個緊急出入口，平時封閉，遇緊急危難
時可開啟以供緊急救護或消防車進出。設置必要防災路徑與防災廣場，使緊急消防、救助活動順
暢進行。 

配合西側開口道
路，修正相關內容。 

第七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 
一、醫療專業分區：供設置醫療服務、研發、育成、醫療住宿、技術性諮詢及生活支援、服務等相

關附屬設施使用。 
(二)醫療專二區：設置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機構、醫院、具
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與生醫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等。 
(三)醫療專三 A~E區： 

得依下列項目使用，並得提供作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

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1.專三 A、B、C區： 
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增建生醫廠房或供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

第七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 
一、醫療專業分區：供設置醫療服務、研發、育成、醫療住宿、技術性諮詢及生活支援、服務等相

關附屬設施使用。 
(二)醫療專二區、專三區： 

1.醫院 
2.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 
3.醫療器材與生醫研究設施 
4.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 
5.產業及育成中心 
6.生醫廠房 
7.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 

鑒於「新竹縣第 304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
會議紀錄」(詳附件
四)所示，醫療專二
區及醫療專三區現
行使用性質趨近相
同，系統化整併管
制內容，使發展彈
性最大化，以有效
提升管理維護及審
查程序的辦理作
業，且配合管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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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理由 

醫療機構建設擴充使用。 

2.專三 D區：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共同規劃設置，並依產業發展需要可供

生醫廠房、政府機構或民間企業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使用。 

3.專三 E區： 
設置生醫標準廠房，並提供廠商或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建廠使用。 

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四)醫療專四區： 
：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四)管理服務用地：管理服務用地以提供園區內行政、研討、產業輔導等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
許使用項目如下： 

1.公務機關 
2.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3.創業輔導設施 
4.其他經科技部新竹工業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服務設
施。 

8.提供作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9.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機構。 

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

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三)醫療專四區： 

：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四)管理服務用地：管理服務用地以提供園區內行政、研討、產業輔導等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
許使用項目如下： 

1.公務機關 
2.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3.創業輔導設施 
4.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關名稱(原科技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更正為科技
部新竹科學園區管
理局)改變更正相
關要點，本次變更
未指明變更部分，
均應依原計畫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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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第五章  變更後實質計畫 

第一節  計畫年期及計畫人口 

一、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以民國 110年為目標年。 

二、計畫人口 

本園區計畫就業人口至目標年預估為 8,520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醫療專業分區 

配合行政院 106.5.16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號函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計畫(第五次修訂)之規劃使用性質、項目與強度之差異，擬於醫療專

業分區內劃設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專四等四種管制分區與設置之其

他必要性設施，詳下圖、表所示。 

(一)專一區：醫療複合區－規劃設置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及相關支援設施。

計畫面積 78,512㎡，建蔽率 50%、容積率 200%。 

(二)專二區、專三 A~E區： 

1.專二區： 

計畫面積 24,870㎡，建蔽率 50%、容積率 330%。 

2.專三 A~E 區： 

計畫面積共 142,010㎡，專三 A、B、D、E區建蔽率 50%、容積

率 270%，專三 C區建蔽率 50%、容積率 260%。 

設置內容：醫療複合區－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

之特色醫療機構、醫院、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醫療器材研

發與生醫研究設施、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民間企業、「生醫科技與產

品研發中心」與「產業及育成中心」、設置生醫標準廠房，其他經科技部

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

項目亦可容許使用。其中，得供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使用，其

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三)專四區 

係支援園區內醫療專一、二、三區之其他共同設施：作為園區工

作者或外來訪客共同使用之設施，如餐飲設施、會議室、圖書館、健

康中心(Sport Gym)等，於地面以醫療專四區(中央綠帶)方式串聯，

地下一樓則規劃公共汽車停車場，共計可停放 720 輛小汽車之停車

位，專四區面積為 25,048㎡，建蔽率 30%、容積率 110%。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一)停車場 

於本計畫區劃設五處停車場，提供園區公共停車使用，包括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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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公用機車停車場、一處公用汽車停車場及一處大型汽車公用停車場。 

機車停車位置預定設於南、北、東之車輛入口處之外圍緩衝綠帶

上，規劃 3處面積分別為 885㎡、1,003㎡及 1,050㎡之機車停車空

間，總用地面積共計 2,938㎡，可提供 750輛機車停放。 

園區內所需之公用汽車停車場，設置於車輛動線(次要道路)之末

端，位於園區的中央部分，使各設施間有公平的交通便利性。於醫療

專四區內之地下一樓提供小汽車停放之停車場，面積共計 25,048 ㎡，

可提供 720 輛小汽車停放。 

園區內所需之大型汽車公用停車場，設置於園區之北端，遠離園

區之主要出入口，有效降低大型車進出對園區道路系統負擔，並透過

園區接駁公車及步道系統提供參訪者便捷的遊園系統，面積共計

1,570㎡，可提供 10輛大型汽車停放。 

(二)道路用地 

本計畫區內之主要道路系統為 20 公尺之環狀道路及 12 公尺寬

之服務動線，並包括供道路、管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

關道路附屬設施使用，面積共計 58,272 ㎡。 

(三)綠地 

本計畫區提供基地面積之 10%(3.82公頃)以上作為綠地、廣場用

地使用。本計畫於園區周邊配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緩

衝空間、適度減少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適度，園區

內綠地面積合計為 41,975 ㎡。 

(四)管理服務用地 

提供園區內相關行政管理及附屬設施使用，依產業發展需要供政

府機構使用，並藉由適度提供產業技術與人才交流研討空間，協助輔

導生醫研發產業之發展。劃設於園區內南側入口處，面積為 4,000 ㎡，

並藉此強化園區主要入口意象。 

(五)環保設施用地 

因應社會的需求，本園區為環境保護與資源循環，進行廢棄物的

分類收集及相關環保設施設置。在園區內設置一個能促進及能徹底分

類收集的收集站，在地區性的處理更具效率化。環保設施用地面積計

為 2,000 ㎡。 

三、其他 

計畫區內包括原特定區計畫劃定之兩處廣場用地，於本計畫開發擬

保留原使用項目與面積，園區內廣場一處面積 400㎡，共兩處合計為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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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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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表 5-1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土地使用分區 區域 
本計畫區 

面積
(m2) 

百分比
(%) 

建蔽率
(%) 

容積率
(%) 

產
業
專
用
區 

醫
療
專
業
分
區 

醫療專一 醫療複合區 78,512  20.55  50 200 

醫療專二 醫療複合區 24,870  6.51  50 330 

醫療
專三 

A 醫療複合區 13,162  3.45  50 270 

B 醫療複合區 28,525  7.47  50 270 

C 醫療複合區 32,595  8.53  50 260 

D 醫療複合區 33,013  8.64  50 270 

E 醫療複合區 34,715  9.09  50 270 

醫療專四 共同設施 25,048  6.56  30 110 

小計 -- 270,440  70.80  --  --  

必
要
性
服
務
設
施 

停車場用地 -- 4,508  1.18  10 10 

道路用地 -- 58,272  15.20  --  --  

綠地 -- 41,975  11.05 --  -- 

管理服務用地 -- 4,000  1.05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  2,000  0.52  0 0 

小計 -- 110,755  28.99  --  --  

廣
場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  800  0.21  --  --  

小計 --  800  0.21  --  --  

總計 --  381,995  100.00  --  --  
註：1.實際面積應以地政單位依據核定圖實施地籍分割測量後之數值為準。 

2.本園區內醫療專業分區之平均容積率為 240％，並以開發單元方式進行管制，園區內各

開發單元之容積檢核如下說明： 

=
(專一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二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三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四面積) × 管制容積率

(醫療專業分區)
 

=
78,512 × 200％ + 24,870 × 330％ + 109,415 × 270％ + 32,595 × 260％ + 25,048 × 110％

270,440
× 100％ ＝239.17％＜240％ 

第三節  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為因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未來營運發展需求及兼顧環境品質，提供園

區各進駐單位一完善的必要性服務設施需求與空間，本計畫依據園區整體

必要性服務設施規劃內容，預計畫設停車場五處、綠地四處及環保設施用

地一處(詳如圖 5-1)。 

估計本園區提供停車場、管理服務、綠地、環保設施用地及道路面積

為 111,555㎡，佔本園區面積 29%。 

提供有關本園區內供水、電力及電信、瓦斯、上中下水道系統及廢棄

物處理等公用設備之計畫如下。 

一、供水系統計畫 

計畫水源取得已向自來水公司申請供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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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用水量推估 

本園區之用水依使用性質分為：生活用水、醫療用水、研究用水

以及其他用水。總計畫用水量：故本計畫之平均自來水日需水量＝生

活用水＋醫療用水＋研究用水＋其他用水 3＝890CMD＋526CMD＋

3,624CMD＋1,345CMD＝6,385m3。 

 (二)園區內之供水系統 

1.園區外自來水設施銜接設施以現有高鐵車站特定區南側現有 400mm 

給水幹管供應，如不足則由自來水公司統籌規劃。為了將從主要管

路來的給水量平均化，在各設施裏設置受水槽，利用給水馬達加以

送水。 

2.節約用水規劃：利用大樓回收系統與雨水收集系統回收由中水系統

供應清潔與澆灌用水。 

二、電力系統計畫 

(一)總用電量推估 

本計畫內設施及各建築物需求電力總用電量＝預估總需量率為

0.35，合計實際最大使用量為 35,500kw。 

(二)電力系統規劃 

計畫區的電力系統規劃仍參考鄰近台電已埋設的管線位置，未來

將視電力公司之供電主系統引進園區中央共同管溝再牽引之各分區

所需。 

三、電信系統計畫 

目前因台灣電信業的開放，電信不再侷限於中華電信，故可因本身

園區的需求量而洽各電信業者，目前在園區西北側有電信系統管線，初

步規劃仍先由此處接管後進入園區的共同管道中再分至各區。 

四、瓦斯系統計畫 

竹北地區的天然瓦斯主要管理單位為新竹縣瓦斯管理處。目前在園

區四周有新設∮160PEP中壓瓦斯管線，未來計畫由園區南側及西南兩處

引入基地，經整壓後進入基地(瓦斯管線設置於地面下方並設置警示

帶)。 

五、上、中、下水道系統計畫 

為因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未來營運發展需要並兼顧環境品質，有關

上、中、下水道處理系統計畫分列敘述如下： 

(一)排水系統計畫 

區內道路兩旁採暗溝方式設計，配合道路坡度作為排水溝之坡度

規劃，排至原特定區於西側與南側道路中心所設之 2×2m 箱函處即接

通至箱涵，靠北側區內道路，因考慮基地內自成之收集系統，依檢討

 
3
 其他用水為澆灌及空調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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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尺寸配合集水井與排水溝型式，利用區內邊溝與地下箱涵將水引至

南側與西側區外 2×2m的箱涵處放。 

(二)污水系統計畫 

本計畫將納入污水處理系統之總用水量為 5,040CMD，依本園區

與新竹縣政府納管協商會議，本園區污水產生量為用水量之 90﹪，

再加上地下水入滲量 10﹪，故本園區之總納管污水量為 4,990CMD，

其中生活污水 880CMD、醫療廢水 521CMD以及研究廢水 3,589CMD。 

本計畫之污水處理規劃方面，生活污水採直接納管，而醫療廢水

以及研究廢水因廢水性質變異較大，故本園區將規劃設置前處理設備

進行前處理，達園區納管標準後排放至園區污水管線，由園區西北及

西南角排入高鐵特定區之污水管線後，納入竹北市污水處理廠處理。 

七、廢棄物清理系統 

(一)廢棄物產生量 

本計畫區之事業主要包括醫療相關事業及育成研發相關事業，未

來計畫區之廢棄物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本計畫

區事業廢棄物總量為 514.2 公噸重/月，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 436.1

公噸重/月，有害事業廢棄物 78.1公噸重/月。 

(二)廢棄物之收集、處理 

本計畫產生之廢棄物，將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與「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並委託合格清運機構處理。 

(三)廢棄物之清理方法 

1.一般性事業廢棄物本園區一般事業廢棄物收集至資源分類回收站

後，將委由代清除處理機構或執行機關清理。 

2.有害事業廢棄物本園區有害事業廢棄物係貯存於各事業單位，再委

由國內合格清運處理機構處理。 

表 5-2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表 
用地表 面積(㎡) 備註 

停車場用地 

停一(機) 885 

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為公共使
用之停車空間。 

停二(機) 1,003 

停三(機) 1,050 

停四(大型車) 1,570 

小計 4,508   

道路用地 58,050   

綠地 

綠一 5,237 

設置綠地 3.93公頃(10.29%)，
符合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
計畫之規劃(10%，3.82公頃) 

綠二 23,964 

綠三 11,426 

綠四 1,570 

小計 42,197 

管理服務用地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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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表 面積(㎡) 備註 

環保設施用地 2,000   

廣場 800 原特定區計畫劃設 

總計 111,555   

第四節  交通運輸計畫 

一、交通需求分析 

園區內各開發類別之衍生交通量推估結果，得園區上午 8-9 進入交

通量相當大，離開交通量則從 9點後逐漸增加，至 11點後達到最高峰，

下午後進出交通量較低同時進出也較為平均。園區全日將吸引

18,366PCU交通量，產生 19,708PCU交通量，且主要為小客車交通量。 

二、聯外道路系統 

園區位於新竹高鐵特定區東北角，行政區屬於新竹縣竹北市，其中

南北向之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高速公路為新竹地區最重要聯外道路系

統，國道 1 號高速公路於基地西邊約 3.5 公里之光明六路設竹北交流

道，國道 3號高速公路於基地東邊約 5.5公里設竹林交流道。 

園區南邊位於頭前溪南岸有南寮竹東東西向快速道路(省道台 68

線)，距離基地較近之交流道為自強南路之經國橋交流道，透過本交流道

可西達南寮漁港，東至竹東市區。 

另南北向之省道台 1線省道，距離基地較遠，需透過光明六路銜接，

省道台 1線省道往南經頭前溪橋接新竹市區，往北可接新豐、湖口及新

竹工業區等地。 

基地北邊面臨縣道 120線，為頭前溪北岸竹北芎林運輸走廊最重要

東西向幹道。其他則有南北向之縣道 117線，目前由經國橋至自強北路

間為 40 公尺寬，自強北路至縣道 118 線為 30 公尺寬，路名為自強南

路，南北向尚有縣道 115線，但縣道 115線路幅不寬，交通功能較為有

限。 

園區周邊主要道路系統如圖 3-2所示，園區北邊為縣道 120 線，東

邊為高鐵特定區二號道路，南邊為一號道路，西邊為六-5號道路及園道，

其中縣道 120 線寬度 20 公尺，已全寬開闢，道路採中央紐澤西實體分

隔，單向 2車道，其他高鐵特定區內道路目前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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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園區聯外道路系統圖 

 

 

 

 

 

 

 

 

 

 

 

 

圖 5-3 園區周邊道路系統圖 

三、道路系統計畫 

(一)區內道路 

本計畫區內道路分為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聯絡道路三個系統。

主要道路係環繞園區外圍，與區外都市主要道路相連結；次要道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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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設置於各研究所周邊，聯絡道路為各開發單元內之聯通道路。 

(二)動線規劃 

1.車行動線 

園區內通往各建築物之車行動線，由園區外環主要道路經次要

道路後，銜接聯絡道路進入各開發單元內之建築物，形成清晰明瞭

之車行動線計畫。各次要道路並與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公用停車場

接續，詳如圖 5-4、圖 5-5、圖 5-6所示。 

(1)車輛搬運動線 

擬配合園區研究主樓與實驗棟之使用性質不同，規劃物品搬

出入之車輛動線。主樓部分可由 1F或 B1進行貨物裝卸，或從公

用停車場聯通道各主樓地下室進行搬運。各實驗樓至最近的道

路，設置充足的戶外作業場(open space)以供作業。 

(2)公車動線 

新竹市區、新竹車站前，與竹北分校連接的公共交通工具。

因新竹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計畫尚未確定，故採用公車作為與新

竹市區間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公車路線設定為循環主幹線道。沿

著主幹線道，於醫院前與園區數個地方設置公車停靠站4。  

(3)救災動線 

新竹市區、新竹車站前，與竹北分校連接的公共交通工具。

因新竹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計畫尚未確定，故採用公車作為與新

竹市區間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公車路線設定為循環主幹線道。沿

著主幹線道，於醫院前與園區數個地方設置公車停靠站。 

2.人行動線 

為配合鐵路高架式開發的特點，並使從車站至園區的步行者不

會與車輛動線平面交叉，將採用人工地盤的方式，以達到人車分離

的效果。 

表 5-3 計畫道路編號一覽表 

道路編號 長度(公尺) 寬度(公
尺) 用地面積(㎡) 備註 

20M-1 2,170.87 20 43,563 主要道路 
20M-2 34.38 20 690 主要道路 
20M-3 33.81 20 678 主要道路 
20M-4 48.49 20 973 主要道路 
12M-1 197.20 12 2,374 次要道路 
12M-2 220.68 12 2,657 次要道路 
12M-3 201.90 12 2,431 次要道路 
12M-4 202.10 12 2,433 次要道路 
12M-5 186.83 12 2,249 次要道路 
合計   58,048  

  

 
4
 園區內未來交通接駁之經營管理單位為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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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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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車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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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人行動線示意圖 

第五節  開放空間系統計畫 

公共開放空間依使用層級可再分為主要與次要兩類開放空間，詳如圖

5-7所示。 

一、主要開放空間 

主要開放空間係為醫療專四區(中央綠帶)，配合園區整體規劃在醫

療專四區設計可供舉辦全區性活動及供公眾利用的「園區入口廣場」、

「交流廣場」與「森林公園」、「景觀水渠」及形塑主軸帶狀開放空間的

「園區中央綠帶」。 

二、次要開放空間 

次要公共開放空間包括都市計畫必要性服務設施中之小型廣場、綠

地、指定建築基地配合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緩衝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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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基地退縮留設帶狀公共開放空間 

園區內各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退縮 8m 空地並加強綠化，以配

合計畫道路設計形成更寬廣之園區道路景觀；建築退縮標準依據道路

特性與層級進行考量，並配合園區土地使用分區類型進行調整。園區

建築基地退縮類型包括外環 20m主要道路、12m次要道路以及醫療專

四區(中央綠帶)三類。 

(二)小型廣場 

本計畫將園區内 2 處的保存祠堂(伯公廟)共 800 ㎡設置作為廣

場使用，並由沿街人行步道系統與各開放空間與其(伯公廟)串聯。 

(三)緩衝綠地 

依據「擬定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書」，需提供基地面積

之 10％(3.82 公頃)以上作為公園、綠地、廣場用地使用。本計畫於

園區周邊配置緩衝綠地，提供園區與區外之隔離緩衝空間、適度減少

開發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適度。於園區邊緣規劃環狀綠

帶，以喬木群林植方式作為園區內外緩衝隔離之用，並適度採用生態

綠化方式以促進生物多樣化，並配合地形設置步道與園區計畫道路人

行道相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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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7 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第六節  園區防災計畫 

一、防災、減災、救災方法之檢討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頒布之「災害防救方案」規定，於進行本計畫區

規劃設計時，將防救災納入考量，藉由都市防災計畫處理，降低都市災

害(水災、火災、地震、爆炸等)所造成的傷害，當發生災害時能有效遏

止災害擴大及迅速疏散民眾，都市防災計畫原則說明如下： 

(一)建立區內完整的緊急避難路線體系，使用者可由其所在位置立即疏散

至最近的開放空間，其避難動線分為二種層次： 

1.建築物內避難動線：由建築物內部至出口及開放空間，以步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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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為主，建築物內部避難動線則依相關建築法規於建築細部設計時設

置。 

2.計畫區內避難動線：由建築基地至本計畫區內留設的避難安置場所

（停車場、廣場及綠地等），以步行動線為主。 

(二)配合土地使用計畫建立完整的避難空間體系，其分為建築基地內避難

空間及開放空間兩種層次： 

1.建築基地應自法定留設空間規劃避難空間，作為都市防災淨空區域，

其建築物內部則依相關建築法規留設避難空間。 

2.妥善規劃公共空間使用效能，停車場及綠地於平時應容許存放救災

設施及物質，緊急時則作為安置避難空間之使用，並可供作逃生用

避難動線。 

二、園區防災系統(防災活動設施：防災中心之組成) 

本園區之防災體系以「園區防災中心(心)為首，主掌災害的監視，

提供災害發生時之相關資訊以及預防災害之資訊管理，並且包含「共同

溝防災中心」，負責共同溝內各種感知器之正常運作。「園區防災中心

(心)據點目前規劃於園區南側入口處之管理服務用地。 

在此核心防災中心之下，設有衛星式之「副防災中心」，分別負責園

區內醫學中心及各棟建築物之區域防災。 

園區入駐企業多屬精密型之研究中心，其災害可能包含氣體、放射

線等洩漏災害，為了就近防禦與救助，由進駐企業於該棟建築群內增設

「研究所防災中心」。 

 

 

 

 

 

 

 

 

 

 

 

 

 

 

 

圖 5-8 防災中心位置及管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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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一)防災網絡 

採取利用河川與綠地、耐火建築物等等的手法，有效防止延燒，

並將災害降低至最小限度、使災害或火災範圍減至最小；此外，防災

通路計畫、避難通路計畫均必須能因應各種防災活動而有彈性變化，

以確保災害發生時的迅速對應與救災活動之進行，詳如圖 5-9所示。 

1.防止延燒計畫 

為了因應新竹的強風，防止火勢蔓延之對策是非常重要的。 

⚫園區外圈的緩衝綠地(BUFFER)，可阻止火勢蔓延至周圍。 

⚫大規模的綠地對於減緩延燒的効果較高。 

⚫道路具有在火災發生時防止、抑制延燒的功能。 

⚫利用廣場與放空間以防止延燒。 

⚫大面積的公園可有效防止延燒。 

⚫利用耐火建築物以防止延燒。 

 

 

 

 

 

 

 

 

 

 

 

 

 

 

 

 

圖 5-9 防止延燒計畫圖 

2.防、救災通路計畫 

園區除了北、東、南、西四個主要出入口外，尚有西側一個緊

急出入口，平時封閉，遇緊急危難時可開啟以供緊急救護或消防車

進出。設置必要防災路徑與防災廣場，使緊急消防、救助活動順暢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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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10 園區救災路線示意圖 

3.避難通路的計畫 

本園區最主要之避難廣場所設於次要道路末端之醫療專四區

(中央綠帶)避難廣場，以及分屬各建築內之空地及小庭園或小廣場。

避難廣場均布設於車輛可通達之處，以利補給運輸或護送搬運。將

避難廣場附近之建築物(較靠近醫療專四區之主樓建築群)指定為耐

火建築物，詳如圖 5-11所示。 

(二)地下停車場防災規定 

因應醫療專四區下方設置地下公用停車場，專四區下方停車場應

以逃生距離 70 公尺檢討逃生動線，共有 6 處車行出入口與 7 個人行

樓梯。且停車場內提供相關火警自動警報器、誘導燈設備、防排煙設

備、自動灑水等消防設施，其他相關防災設備均依照建築消防等相關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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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11 避難路線圖 

(三)防災設備 

對於園區防災設備，為使園區内任一點發生火災均能順暢地進行

滅火活動，於適當距離進行消防栓的配置。所謂適當的距離，為依據

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5 條之二所規定：任一消防專

用蓄水池至建築物各部分之水平距離不得超過一百公尺，且其有效水

量在二十立方公尺以上。 

將所需最低限的消防栓(消防水槽)列入園區防災設備系統內加

以設置。關於消防栓的水源，考慮以消防水槽以及雨水貯留槽設置之。

整體之建築物防災設備仍必須遵守建築技術規則與消防法的相關規

定，依法設置相關所需設備，詳如圖 5-12所示。 

(四)洪泛防災說明 

依新竹高鐵特定區所作 200年降雨洪泛模擬，本園區屬非淹水區

域，且未來基地開發時以四周現有高程為依據，由西往東以 0.7％漸

昇，另以中央園帶為中心，由南北兩側以 2％往中央漸昇，故未來區

內大部分土地高程皆較區外為高，應不致有淹水之情況發生，且未來

在各建築物施作時，在地下室或車道入口將施作擋水板，以提高防水

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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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12 防災設備圖 

第七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醫療專業分區：供設置醫療服務、研發、育成、醫療住宿、技術性諮詢

及生活支援、服務等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一)醫療專一區：設置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及相關支援設施。 

(二)醫療專二區、專三區： 

1.醫院 

2.具臨床試驗功能之診斷醫療機構 

3.醫療器材與生醫研究設施 

4.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 

5.產業及育成中心 

6.生醫廠房 

7.民間醫療器材研究開發 

8.提供作員工宿舍及員工生活休閒設施，其使用面積不得大於各建築

物基準容積樓地板面積 5%。 

9.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依程序認定之特色醫療機構。 

醫療專二至專三區，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

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設置之使用項目亦可容許使用。 

(三)醫療專四區： 

1.係支援園區內醫療專一、二、三區之其他共同設施，作為園區工作

者或外來訪客共同使用之設施，如餐飲、文康、零售及工商服務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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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2.地下一樓可全面開挖作為供公眾使用之公用停車場，停車空間不計

入容積 

3.公用停車場及雜項工程應整體開發完成。 

二、必要性服務設施 

(一)停車場用地：供興建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道路用地：供道路、管制哨及經園區管理單位審查同意之相關道路附

屬設施使用。 

(三)綠地：以綠化使用為主，並得為公用事業及公益設施相關使用。 

(四)管理服務用地：管理服務用地以提供園區內行政、研討、產業輔導等

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1.公務機關 

2.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3.創業輔導設施 

4.其他經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提出，並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五)環保設施用地：供園區廢棄物之臨時放置、垃圾收集車輛停放使用及

必要性之垃圾處理設施。 

三、廣場(原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劃設予以保留) 

為使伯公廟及其附近植栽得就原地予以保存，劃設二十公尺見方之

廣場用地，另為使公眾可達性提高，則規定應予留設通路以利通行。 

四、土地使用強度管制 

整體開發計畫依照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二章第七條第二項第七款第二目產業專用區規劃為各種分

區時，扣除必要性服務設施後，其餘可建築用地之平均容積率不得大於

240%之規定，為符合整體開發計畫不超過平均容積率 240%為原則，因此

調整醫療專三之 C區容積率為 260%，調整後之平均容積率為 239.17%小

於 240%已符合規定。 

土地使用強度管制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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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表 5-4 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
計畫土地使用強度管制標準表 

土地使
用分區 

開發單元分區 
建蔽率
(%) 

容積率
(%) 

備註 

醫療專
用區 

醫療專一 50 200 1.醫療專業分區內之平均容積率
為 240%。 

2.醫療專業分區三之 C 區容積率
為 260%。 

3.醫療專四區地下一樓公用停車
空間不計入建蔽率與容積率。 

4.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
獎勵值上限以 20%為限 

醫療專二 50 330 

醫療專三 

A 50 270 
B 50 270 
C 50 260 
D 50 270 
E 50 270 

醫療專四 30 110 
停車場用地(平面停車場) 10 10 機車及大型車 
綠地 -- -- 不予規定 
管理服務用地 50 170  
環保設施用地 0 0  
廣場 -- -- 維持原計畫 
註：1.本園區內醫療專業分區之平均容積率為 240%，並以開發單元方式進行管制，園區內 

各開發單元之容積檢核如下說明： 

=
(專一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二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三面積) × 管制容積率 + (專四面積) × 管制容積率

(醫療專業分區)
 

=
(78,512 × 200% + 24,870 × 330% + 109,415 × 270% + 32,595 × 260% + 25,048 × 110%

270,440
× 100%＝239.17%＜240% 

五、本產業專用區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列各點辦理，且不得

移作他途使用。 

(一)園區各開發單元除醫療專一區內小汽車以建築技術規則(59 條)規定

之停車位數量乘以 1.5倍計算；其他各區小汽車一律以建築技術規則

(59條)規定之停車位數量乘以 1.4倍計算。 

(二)同一幢建築物或同一基地內供二類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

依建築技術規則(59條)規定計算附設之。 

(三)建物應提供不少於法定停車數量之百分之二為無障礙停車位(至少需

提供一停車位)。 

(四)機車位數以建築物容積樓地板面積，每滿 200㎡設置一輛計算。機車

停車位須長 2公尺以上，寬 0.9公尺以上，通道寬度 1.5公尺以上。 

(五)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應距離道路路邊交叉點或截角線、路口轉彎處

圓弧起點、穿越斑馬線、橫越天橋或地下道出入口十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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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圖 5-13 土地使用強度管制示意圖 

六、裝卸空間 

(一)本區建築物應下列規定設置離街裝卸場：樓地板面積 2,000~20,000

㎡，設置 1個裝卸車位，超過 20,000㎡以上，每增加 20,000 ㎡，增

加 1個裝卸車位。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度： 

A.小貨車：長度 6公尺，寬 2.5公尺，淨高 2.7公尺。 

B.大貨車：長度 13公尺，寬 4公尺，淨高 4.2公尺。 

2.每滿十個小貨車裝卸車位需加設一大貨車停車位。 

七、最小退縮建築距離 

為塑造較寬廣舒適之街道空間，減低行人通行之壓迫感，建築基地

面臨各計畫道路之建築退縮最小距離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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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一)本產業專用區之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計畫道路之退縮建築說

明如下： 

1.面臨 20m 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八公尺

建築，退縮部分應留設三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 12m 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八公

尺建築，退縮部分應留設三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二)本產業專用區之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醫療專四區建築基地之

退縮建築說明如下： 

1.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面臨醫療專四區之建築基地，應自醫療專

四區之分區境界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十公尺建築。 

2.考量醫療專一、專二、專三區及醫療專四區人行動線整體之連繫配

合，退縮部分得設供公眾使用之人行徒步區及架空走道，高度應與

醫療專四區順平，其寬度不得小於四公尺，其建築案經本縣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不計入建蔽率及容積率。 

3.退縮建築部分除交通需求外不得開挖地下室為原則，但經本縣都市

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惟其平均覆土深度不得小於 50公

分為原則。 

(三)建築基地如面臨兩邊以上之計畫道路時，仍應依前述退縮規定進行建

築物之退縮。 

(四)本區指定最小退縮建築部分，不得設置圍牆，且應植栽綠化。 

(五)管理服務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六公尺建築；

原有合法建築物得為原來之使用，但其增建、改建、重建時，毗鄰區

外部分則應自建築線起算向內退縮至少六公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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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建築基地退縮管制圖 

八、開放空間 

本區之開放空間系統規定如下： 

(一)公共開放空間應儘量鄰接計畫道路留設。 

(二)公共開放空間應集中留設，並予綠化。 

(三)公共開放空間之留設應充分與現有綠地連接，並應與鄰地留設之空地

充分配合。 

(四)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獎勵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辦理。 

(五)本區之綠化植栽應儘量使用原生樹種，以塑造地區特色。 

九、法定空地綠化規定 

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地，扣除應設人行道後應配合整體景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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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植栽綠化比例應達 1/2以上，並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之需

求。 

十、廣告招牌設置相關規定 

廣告物、廣告旗幟及招牌等設施物應整體規劃設計，其設置不得妨

礙公共安全、行人通行及整體景觀，並應依照「新竹縣招牌廣告設置要

點」及有關規定辦理。 

十一、街道家具及公用設備設計 

(一)電話亭、候車亭、資訊及告示看板、人行陸橋、地下道出入口以採有

頂蓋設計為原則，垃圾桶應加蓋，以順應地方多雨之氣候環境。 

(二)街道傢俱設置應配合整體環境景觀，且不得妨礙人行動線之連續性及

緊急救護之通行。 

十二、無障礙設施設計 

(一)人行道或建築基地依法留設之前廊、無遮簷人行道或其他開放空間，

凡提供公眾使用之步行環境，其步道鋪面應齊平設置，以利行動不便

者通行使用。 

(二)有關公共建築物之各項無障礙設施，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無障

礙建築物」等相關法規規定辦理。另為塑造本地區無障礙空間系統之

整體性，應於下列公共設施及地點設置無障礙設施，並應和人行道或

各類供步行通道之無障礙設施相互連接。 

十三、廢棄物儲存設置 

建築基地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認定必要時各開發單元

應設置固體廢棄物處理設施，並應自行滿足處理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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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開發經營管理 

依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核定本(行政院院臺科字第○九二○○一

二一四二號核定)，本園區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所屬之科學工業園

區，其營運管理悉依「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及其施行細則與相關辦法

辦理。政府自民國 69 年選定新竹設置「科學工業園區」，至今已有 30多年

的管理經驗。 

第二節  開發經費來源 

本計畫配合行政院 106.5.16 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訂)變更部份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園區之開發費用

由政府及承租之園區事業自行編列預算開發。開發經費來源之概述，內容

如下：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對於我國而言屬於嶄新的設計，需要政府由「制

度面」以及「基礎建設面」積極的給予協助。本園區在開發營運上，需定

位其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並有效率的串連相關單位共同推動。藉由政府

經費挹注，支援研究計畫、產業發展所需的各種設施與設備。 

以下各項費用估算，除包括民國 92-94年間科管局已執行之土地款項，

另包括科管局自民國 95 年接辦後(參考竹科 20 年後達到成熟期之成功經

驗)至 114年間之各項費用推估，共約 164.4億。 

一、土地款 

已由經建會之公共建設經費於 92、93及 94年度等三年由科管局編

列並已撥付高鐵局，含利息共計 84.34億元。 

二、開發費用 

包括園區規劃設計、轉譯醫學中心及醫療複合區(或由民間參與投

資)、育成研發區及生醫產業區等相關中心建築與設備、公共設施及園區

維運費等，其各項設施及其預算編列機關如下： 

(一)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由衛生福利部統籌相關設置與規劃，設置方案以

由政府興建，建構階段工程費、設備費及營運費預估為 18億元。其中

103-108 年度補助營運初期所需維運費用，每年 8,000 萬元，由衛生

福利部於年度公務預算增列，並請主計處支持，其餘 14 億由經建經

費支應。 

(二)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建構及初期階段工程費預估為 12.86 億元

(含相關規劃設計、硬體建造及環境建置、特殊廠務系統設備)由公共

建設經費支應。101-107 年園區管理費、房屋租金及營運管理費每年

約 0.2億元，擬爭取由額度外之科技發展預算支應。 

(三)產業及育成中心：由經濟部統籌相關規劃及營運，101-107 年所需總

經費約 4.14 億元，其中先期規劃、裝潢工程、儀器設備投資及維運約



 

 

80 

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變更醫療專二專三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增園區開口道路)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 

2.82億元由公共建設經費支應；園區管理費、房屋租金及營運管理費

約 1.32億元擬爭取由額度外之科技發展預算支應。 

(四)生技廠房：相關規劃設計、建設及營運所需經費約 6.2億元由科管局

編列。 

(五)園區公共設施：包括公用管線、道路、景觀、環保、停車場、其他必

要的公共設施及污水處理廠工程分攤款等，由科管局編列，所需經費

約 18.6億元。 

(六)園區維運費用：包括園區公共設施維護、人員維持、業務運轉、設備

等費用由科管局編列，開發完成後園區資產作價撥充(科管局)作業基

金，自 103 年起園區維運費由其支應。自民國 92-114 年，共約需經

費 18.9億元。 

第三節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設施推動時程 

本計畫配合行政院 106.5.16 院臺科字第 1060014733 號函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計畫(第五次修訂)所規劃之設施內容，主要說明在醫療專業分區之

專一區內的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專三區內的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產

業及育成中心的推動時程，包括建構階段、營運階段等，詳表 6-1 所示。 

一、新竹生醫園區醫院 

(一)建構階段(自民國 99年 8月至 103年 9月) 

依據衛生福利部所規範醫學中心人口規模為 2.0 人/床(包括特

殊病床及來診病患)，加計教授之診療機會，擬定本園區醫學中心之

計算基準為 2.2 人/床。至最終開發階段時，醫學中心及癌症中心將

達 850床之規模。 

建構期間之設計規劃將由衛生福利部已成立之「新竹生醫園區醫

院研議規劃小組」擔任指導工作，另本院預計於建構階段第二年(民

國 100 年)公開徵求適合之營運團隊。營運團隊須配合本院及園區之

發展目標作營運之整體規劃。另團隊應有重量級醫師(opinion 

leaders)參與，確保本院可成為我國臨床醫學科技之國際交流窗口及

跨國合作之橋樑。 

(二)營運階段(自民國 103年 9月起) 

自 103 年起開始營運，結合臨床醫學、基礎醫學之研究與執行臨

床試驗之功能，並透過為臨床試驗平台，使本院在每個生物醫學相關

產品研發之關鍵環節上，發揮極大化之能量。 

二、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 

(一)建構及初期營運階段(自民國 100年 1月至 102年 12月) 

自民國 100 年 1 月至 102 年 9 月期間，將完成本中心建物之設

計總規劃、施工及驗收。自民國 101年 7月至 102年 12月期間，將

引進研究單位建置特殊廠務系統設備及儀器安裝測試等作業。 

(二)營運推展(自民國 103年 1月至 107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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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進駐研究單位依據中心設立目標與發展策略執行營運項目，除

了與園區內單位緊密合作外，亦積極推動中心內部前瞻研發計畫，並

接受國內外廠商及研究團隊委託，進行研究計畫。 

(三)永續經營階段(自民國 108年 1月始) 

將以研發中心做為臨床醫學、外部科研單位以及附近研究機構之

橋接核心，永續研發並將成果轉移，吸引廠商投入醫材市場研發，催

生相關產業。 

 

三、產業及育成中心 

產業及育成中心之規劃、進駐、營運及推展，自民國 101年 1月起

開始進行。 

表 6-1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設施部會分工表 

項目 主（協）辦機關 

1、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興建 衛生福利部/台大醫院 

2、生醫科技與品研發中心規劃設計及興建 科技部/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3、產業及育成中心規劃營運推展 經濟部  

4、生醫科技與品研發中心營運推展 科技部/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5、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營運推展 衛生福利部/台大醫院 

6.生技廠房規劃設計與興建 科技部/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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